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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運動 i 臺灣計畫專案申辦作業原則 
壹、 依據：體育運動政策白皮書暨「運動 i 臺灣」105 至 110 年全民運動推

展中程計畫辦理。 
貳、 願景：本計畫願景在於「自發、樂活、愛運動」，其中「自發」為強化

國人自發性、自主性的規律運動習慣；「樂活」為讓運動結合生活及文

化，發展地方性的特色運動；「愛運動」為培養國人運動興趣，使國人

從為個人健康而運動，提升為愛好運動而運動。 
參、 執行期程及申請期限： 

一、年度性專案(推動體育運動志願服務工作、巡迴運動指導團及運動熱

區)： 
(一)活動辦理期程：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0 年 10 月 31 日止。 
(二)申請期限：自即日起至 109 年 11 月 9 日止。 
(三)線上申辦系統填報期限：109 年 10 月 17 日起至 109 年 11 月 9

日止。 
二、一般性專案：  

(一)活動辦理期程：自 110 年 3 月 1 日起至 110 年 10 月 31 日止(縣
市輔導作業執行期程至 110 年 12 月 7 日止)。 

(二)申請期限：自即日起至 109 年 12 月 23 日止。 
(三)線上申辦系統填報期限：109 年 11 月 12 日起至 109 年 12 月 23

日。 
※備註：各縣市政府收件期限請評估初核作業需求後另行訂定。 

肆、 補助原則： 
一、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縣市財力級次屬第一級者，各預算來源中，縣

市政府自籌經費比率須達 15%。 
二、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縣市財力級次屬第二級者，各預算來源中，縣

市政府自籌經費比率須達 13%。 
三、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縣市財力級次屬第三級者，各預算來源中，縣

市政府自籌經費比率須達 12%。 
四、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縣市財力級次屬第四級者，各預算來源中，縣

市政府自籌經費比率須達 11%。 
五、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縣市財力級次屬第五級者，各預算來源中，縣

市政府自籌經費比率須達 10%。 
六、本計畫補助款應專款專用，各項經費不得挪用。 

伍、 推動策略：本專案推動策略為「全民參與」、「通路結合」及「專案串聯」，

期落實全民運動計畫執行之公開性、擴散性及效益性，藉以達成計畫推

動願景(詳見附錄中程計畫)。 
陸、 申請方式：各縣市政府依本計畫推動策略與願景輔導各執行單位研擬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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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於期限內確實完備初核作業後，填妥各縣市政府申請表件，依行政

程序備文檢送申請總表紙本報教育部體育署(以下簡稱本署)審核。 
一、各專案活動經費申請總表如附件 1(由線上系統產出)、申請計畫書如

附件 2，另請依各專案執行項目檢附相關申請表件，本(110)年度各

項計畫採線上填報方式申辦。 
(一)申辦流程及注意事項如下連結：

https://fileshare.sa.gov.tw/Manual/PMG-PlanMgrOM.pdf 
(二)申辦作業原則及相關作業說明如下連結：https://www.sa.gov.tw(首

頁【公告消息】－＞【電子公告欄】) 
※有關線上申辦作業問題請洽所屬縣市政府申辦窗口或 i 運動資訊平台客服

(02-2784-1065)。 

二、縣市政府完成初核作業後，須排列各專案計畫辦理之優先順序，並

依序填列各專案活動經費申請總表。 
三、請確實填列各專案相關表件，未填完整者本署得不予補助經費；另

活動時間、地點為必填項目，未填列者不予補助。 
※長期程(逾 4 個月以上)專案涉及提供申請或洽談合作規劃，未能填列明確時間、地點者，

請預先填列專案辦理期程，並務請於各項活動確認時，上網填報活動資訊。 

柒、 經費撥付： 
一、各縣市政府須完成 109 年運動 i 臺灣計畫核結程序，上網填報縣市

輔導作業運用計畫(附件 3)，並檢送納入預算證明至署(已成立附屬

單位預算，並提供相關證明文件者，得免附之，以併入決算方式辦

理)，始可辦理 110 年經費撥付。 
二、各縣市政府辦理本計畫相關專案經費採 1 次撥款，於本署核定一般

性專案經費後，檢據送本署以憑撥付補助經費(含年度性專案經費)。 
三、各項計畫須依本署審查意見補正(或修正)始獲補助經費，前開作業

除審查意見敘明須送署核備(審核)外，請縣市政府本權責自行核

處，並副知本署；補正(或修正)計畫免於縣市請撥年度計畫經費時

提送。 
四、為利業務推動及提升核結作業效率，建議各縣市政府得針對長期程

專案(如：銀髮族運動樂活、推廣女性參與運動、社區體適能促進

等)、單一單位或活動補助經費較高者(如：縣市體育會、地方特色、

運動熱區、巡迴運動指導團、社區聯誼賽等)協議經費撥付或核結作

法。 
捌、 經費核結：    

一、本案應於 110 年 12 月 17 日前由各縣市政府統一彙整檢附下列資料

送本署辦理核結結案： 
(一)收支結算表(如附件 4)、活動總表、人(次)數調查表 (請至活動管

https://www.s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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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系統匯出)，如未於時限內辦理核結程序完結者，將列入後續

年度經費補助依據。 
(二)成果報告請各執行單位上網填報，本署將採線上查閱方式審查，

各縣市核結時免送紙本資料至署(格式如附件 5 及 6)。 
二、本案核結原則及基準請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

業要點」及本署基金相關作業要點規定辦理，為使經費得以有效運

用於全民運動推展，相關核結規定如後附經費編列基準表(超過基準

部分得自籌辦理)；各縣市政府如針對核結項目或基準有更嚴謹規範

者，務請於縣市申辦說明會中向各執行單位說明。另非屬前述基準

表補助項目部分，得自籌辦理。 
三、為了解本計畫辦理情形，本署得委由專責單位針對各縣市政府辦理

實地訪視，屆時請配合辦理。 
玖、 本署得邀集專家學者或相關機關代表，召開專案會議審查，並視申辦情

況邀請申請單位派員報告或列席說明。另針對地方特色運動、身心障礙

者運動樂活(「愛運動．動無礙」巡迴運動指導團試辦計畫)部分，將採

簡報經費審查方式辦理。預計於 109 年 12 月 23 日召開審查會議，惠請

申辦縣市預留時間與會簡報。至申請計畫及簡報送件期限及注意事項將

另函通知。 
壹拾、 注意事項： 

一、輔導機制 
(一)各縣市政府應自行遴聘學者專家進行轄區各活動訪視作業(訪視

表格範本由本署提供)： 
1.本年度訪視作業請依「110 年度運動 i 臺灣-中央、地方分層訪

視作業原則」規定辦理，委員紀錄填報、縣市總表匯出等作業

均採線上辦理，並請於每月 25 日前檢送前一月份訪視總表至

體育署(辦理年度性專案縣市：第一次檢送日期為 2 月 25 日；

未辦理年度性專案縣市：第一次檢送日期為 4 月 25 日)，以作

為後續業務推動執行之參考；若前一月份未辦理訪視者，並請

來函敘明未進行訪視原因。 
2.各縣市政府計畫執行期間應主動通知中央、地方訪視委員相關

資訊，俾利執行訪視、考核及評估工作。 
3.縣市委員聘任原則如下： 
(1)「合宜性原則」：參考最低訪視次數規範，遴聘合宜數量訪

視委員。 
(2)「專業性原則」：委員資格建議以大專校院或具備實務推動

經驗之學者或專家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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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迴避性原則」：建議上開人員服務機關(構)如獲補助推動縣

(市)內計畫或涉應利益迴避(如實際參與規劃、授課等)情事

者，應避免聘任或訪視相關專案。 
4.其餘規定請參閱運動知識擴增專案(一)縣市輔導作業內容。 

 (二)本署聘請專家學者為「運動 i 臺灣」計畫中央訪視委員，輔導

各縣市政府落實本計畫之工作重點，協助提供各縣市政府執行策

略與問題處理諮詢建議。 
二、活動宣導 

(一)各辦理單位應強化活動行銷，藉由各種媒體網路廣為宣導，使用

之 SLOGAN、旗幟及宣導布條等，以 105 年、107 年及 109 年本

署統一製發分送各單位再利用為主，並請妥善保管，不足部分由

各單位依規定格式自行製作。活動現場布置應依活動性質明顯標

示「教育部體育署」、「運動 i 臺灣計畫」、「國民體育日」等文字。

旗幟及活動布條等宣傳物品，宜針對活動地點、入口及周邊明顯

位置適當布置，以強化活動之行銷與宣傳。 
(二)各承辦單位應落實活動資訊更新作業，相關內容(含時間、地點

等)如有變更，請即時辦理修正及網路資訊更新作業，以利民眾

參與或前往觀賞；並請依行政程序報所屬縣市同意。 
(三)小型活動（100 人以下）建議插 2 至 6 面旗幟，中型活動（100-499

人）建議插 8 至 12 面旗幟，大型活動（500 人以上）建議插 16
面旗幟，並結合整體行銷。 

(四)110 年各項活動資訊將於核定後於 i 運動資訊平台露出，相關資

訊如有變更，各縣市及執行單位須指派專人於平台辦理調整作

業。 
三、各縣市政府績效評估指標：包括行政規劃、行政成效及執行策略推

動等項。 
四、整體計畫預期效益 

(一)達成一縣市一地方特色運動(或運動熱區)的目標；提升民眾對縣

市之認同感。 
(二)維持國人運動資訊接受率逾 5 成。 
(三)輔導縣市形塑在地運動風潮；全臺辦理多元體育活動數每年逾

2,200 項次；提供民眾國民體適能諮詢、運動體驗及運動指導服

務機會數逾 205 萬人次。 
(四)輔導縣市建立運動指導團隊，傳播民眾正確運動知識。 
(五)輔導縣市政府全民運動推展機制制度化，提升政策推展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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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期程任務  

辦理(申請) 
期程 

工作注意要項 備註 

110 年 1 月 1
日至 110 年

10 月 31 日

(申請期限至

109年 11月 9
日止) 

1.於相關網站公告申辦計畫內容與並函文

通知相關執行單位。 
2.確實辦理各單位所提計畫初核作業。 
3.提交年度性專案申請總表(年度性專案：

包括推動體育運動志願服務工作、巡迴

運動指導團及運動熱區)。 

年度性專案申辦期限；各縣市政

府收件期限請評估初核作業需

求後另行訂定。 

110 年 3 月 1
日至 110 年

10 月 31 日

(申請期限至

109 年 12 月

23 日止) 

1.於相關網站公告申辦計畫內容與並函文

通知相關執行單位。 
2.確實辦理各單位所提計畫初核作業。 
3.提交一般性專案申請總表。 

一般性專案申辦期限；各縣市政

府收件期限請評估初核作業需

求後另行訂定。 

109 年 
12 月 23 日 
、25 日 

簡報經費審查作業：請申辦地方特色運

動、身心障礙者運動樂活(「愛運動．動無

礙」巡迴運動指導團試辦計畫)之縣市預留

時間與會簡報 

會議通知另行發送 

110 年 
1月 1日至 12

月 17 日 

1.活動辦理與行銷宣傳及文宣品製作。 
2.執行各項活動計畫。 
3.確認「i 運動資訊平台」各項活動資訊之

正確性，俾利民眾參與。 
4.活動執行過程，如有活動內容變更或調

整計畫後損及執行效益者，建議於活動

辦理 2 週前送本署核辦；如涉活動名稱、

地點、時間、概算調整或微調計畫內容

未損及執行效益者，變更作業以線上系

統辦理為原則 (含申請及准駁)，並請縣

市本權責核處，免送署核備或副知本署。 
5.辦理計畫縣市輔導作業。 

1.辦理本計畫相關專案活動。 
2.計畫執行期間應召開期初規劃

會議、期中規劃會議及期末檢

討會議等 3 次會議。 
3.期初規劃會議請於 110 年 3 月

25 日前召開。 
4.期中規劃會議請於 110 年 7 月

25 日前召開；期末檢討會議請

於 110 年 11 月 25 日前召開。 

110 年 11 至

12 月 
年度計畫期末聯席會議 

 

110 年 
12 月 17 日前 送交核結資料 

核結作業得提前辦理；執行單位

應遵守縣市所定核結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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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壹、 附則： 
一、各專案及預估執行經費，如於立法院審查預算時指定刪除，本署即

取消辦理；如指定刪減相關經費或本署總經費，則適時調整執行內

容及經費額度。 
二、為使各執行單位明確了解計畫相關規定，請各縣市政府應辦理縣市

計畫申辦說明會議；另請將本申辦作業原則上傳於網站，並函文通

知相關執行單位。 
三、本計畫之執行涉及採購者應依政府採購法之規定辦理。 
四、活動執行時，須注意場地設施及活動安全指導，每項活動均須辦理

保險(應依活動性質及需求投保適當險種及保險額度，如壽險之團體

傷害保險或產險之公共意外責任險等，以保障參與者之權益)，未辦

理保險者，應不予同意核結；本署或訪視委員至實地瞭解現場情形

時，請配合提供必要資料與協助。 
五、核定之計畫如涉及變更事宜，其核處原則如下： 

(一)縣市本於權責自行核處： 
1.活動名稱、地點、時間、概算或微調計畫內容未損及執行效益

者，變更作業以線上系統辦理為原則 (含申請及准駁)，並請縣

市本權責核處，免送署核備及副知本署。 
2.為利活動管控，縣市應定期檢視上開作業辦理情形，並針對異

常狀況或單位加強訪視或稽核；本署並將透過線上系統功能進

行後端管考。 
(二)縣市初核轉送本署核辦：活動涉及內容變更或調整計畫後損及執

行效益者(如：調降參與人次數或場次達 30%以上)，請於活動辦

理 2 週前送本署核辦。 
六、為落實計畫活動之核實性、宣傳性與效益性，本案特殊扣減(或註銷)

補助經費規定如下： 
(一) 活動核實性：各活動如未能依原提報計畫日期或地點辦理者，須

於原提報辦理日期 2 週前併同預計變更辦理日期提報所屬縣市政

府辦理備查作業，如未能於活動辦理日期 2 週前辦理日期或地點

變更備查作業或經抽查發現活動未依原提報日期、地點辦理者，

除受補助單位報經所屬縣市政府專案同意外，將註銷補助經費。 
※活動如因不可抗力因素導致無法辦理者，請各執行單位於第一
時間與縣市政府聯繫，並請更新 i 運動資訊平台等活動資訊，如
未能於第一時間通知者，視同違反活動核實性原則。 

(二)行銷宣傳性：活動現場經訪視或抽查發現無法辨識屬本署「運動

i 臺灣」年度計畫者(如：紅布條、旗幟與相關場地布置均無運動

i 臺灣 logo 及字樣)，除受補助單位報經所屬縣市政府專案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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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將註銷補助經費。 
(三)活動效益性：如專案活動指定「參與對象」或「辦理方式」經訪

視或抽查與原核定專案活動有嚴重落差者，除受補助單位報經所

屬縣市政府專案同意外，將註銷補助經費。 
※如「原住民族傳統運動樂活計畫」申請規範中明訂「參與對象(具有原住民族身分者應達

50%以上)」及「辦理方式(須以原住民族傳統特色運動為限)」等，其活動參與對象如未包

括原住民族(或比例有嚴重落差)或非辦理原住民族傳統特色運動等，即屬違反本項原則。 

(四)活動經專案報核同意者，除有特殊原因外，仍請依違反情節輕重

核酌扣減活動補助經費(下限：20%；上限：50%)，並請縣市政

府列入隔年度初核作業之考評參據。 
(五)活動執行單位違反情節重大，且經督導訪視後，仍無法符合專案

相關規範者，縣市政府得部分或全面註銷執行單位年度計畫所獲

經費。 
(六)上開事項(一)至(五)如涉註銷補助經費部分，請縣市政府至系統

填報「計畫執行註銷處理」，並於函復執行單位時副知本署。 
(七) 本計畫各活動「經費決算與概算數」、「預期效益與執行成果」

落差情形，請詳填列於成果報告中，如有落差較大者，請各縣市

政府列入隔年度經費初審之參據。 
七、本計畫獎勵原則建議如下：績優執行單位、團隊、行政人員、實務

工作人員、體育運動志工、特殊貢獻人員、機關優秀行政人員等，

由各縣市政府自行表揚。  
八、本計畫專案申辦項目及內容詳見下頁【附表】，為利各縣市政府申辦

作業之執行，僅呈現縣市申辦相關業務內容，其餘整體計畫概貌，

請參閱附錄中程計畫內容。 
九、同一性質計畫已向本署其他單位申請並獲補助者，不得重複申請；

反之亦同。 
十、本計畫相關資訊或規範如有更新，本署將另行公告於官網

(http://www.sa.gov.tw/)。 

http://www.s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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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執行項目與內容 

專案一：運動文化扎根專案 

（一）地方特色運動 

（業務聯絡人：林佩瑜  電話：02-87711849） 

執行項目 執行內容 申請單位 經費預估 

地方特色

運動 

1.本年度地方特色運動為各縣市政府選辦項目。 
2.縣市政府遴選一具地方特色運動代表性賽事或活動，本項目

視本署匡列預算額度內擇優核定補助(預計 13 至 15 案)。 
3.特色運動係指結合觀光、地方文化辦理，並具延續性之大型

體育活動(至少 5,000 人以上；偏鄉離島得專案辦理；另不以

辦理系列活動為原則)。 
4.所提計畫須至少符合下列其中一項地方特色定義(不符合者

本署得不予補助)： 
(1)特殊人文(知名人文古蹟與人文風情)，並結合旅遊觀光行

銷活動。 
(2)活動歷史悠久：活動辦理至少 10 年以上，已有固定參與

人口與知名度，並且已成為體育文化活動。 
(3)結合特殊自然地理環境(山、河、海、季節產生自然現象等

自然特色)，並結合旅遊觀光行銷活動。 
5.本案為競爭型計畫，經費採簡報審查方式進行，其審核項目

包括活動規模、特色符合度、行政配合度、簡報及計畫內容

等。 
6.本案申請計畫如為馬拉松(路跑)、游泳(泳渡)、三鐵等類型之

競技活動，請於活動舉辦完成後，提供參與民眾之成績，俾

利匯入 i 運動資訊平台會員資料，並須於活動報名時之個資

聲明記載個資將提供體育署儲存。 
7.本案須配合體育署運動企業認證計畫保留參賽名額予其員工

參與。 
※本專案不受理龍舟活動經費補助，請另申請專案二運動知識

擴增專案(二)-1-5 水域運動樂活專案。 

各縣市政府 
主辦單位：各

縣市政府 

每案至多補

助 100 萬元

( 經 費 來

源：公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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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民體育日多元體育活動 

（業務聯絡人：劉依婷  電話：02-87711522） 

執行項目 執行內容 申請單位 經費預估 

國民體育

日多元體

育活動(必
辦：體育

表揚活動) 

1.辦理期程：110 年 9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擇日辦理。 
2.辦理內容： 

(1)必辦項目：配合國民體育日辦理縣市層級體育表揚活動，

並請納入「推展全民運動」相關獎項 (申辦計畫如附件 7)。 
(2)選辦項目：多元體育活動(申辦計畫如附件 2)。 

3.多元體育活動規劃精神及原則： 
(1)活動內容請以體育運動為活動主軸(得加入或融合文化、觀

光、藝文或策展等周邊活動，惟本署補助經費限支應於辦

理體育活動所需費用)，並以增進國民運動參與意願之精神

及體育月之概念規劃系列活動。 
(2)相關活動以 1日以上之大型系列活動及非高度競技性質為

規劃辦理原則。 
(3)須結合縣市全民運動推展理念及既有資源規劃具縣市特

色元素之體育活動，除須開放縣(市)民眾參與外，並以可

延續於各年國民體育日辦理者為規劃方向。 
4.多元體育活動建議規劃辦理內容：依據國民體育日第 3 條條

文之意旨，規劃創意及效益併具之地方特色大型體育活動，

其規劃建議如下： 
(1)辦理具縣市特色元素之系列體育活動。 
(2)辦理具地方文化意涵之傳統或新興體育活動。 
(3)具地方串連性質之體育活動(如串聯各鄉鎮市區辦理同一

運動種類系列活動)。  
(4)規劃辦理系列運動體驗課程、營隊或嘉年華。 
(5)其他(請於計畫書中詳述執行內容)。 

5.其他注意事項： 
(1)活動應透過廣宣平臺及結合既有整體行銷管道廣為宣

導，鼓勵所屬縣(市)民眾踴躍參與。  
(2)必辦項目及選辦項目得結合辦理，以擴大辦理效益。 
(3)為協助各縣市宣傳國民體育日多元體育活動資訊，本署將

透過整體行銷方式協助宣傳，屆時並請協助提供相關資料。 

各縣市政府 
主辦單位：各

縣市政府 

必辦項 
目：每

案  至

多 10 萬 
元；選

辦  項

目每縣 
市至多

1 案，

每 案 
至多 60
萬  元

(經費來

源：基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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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銀髮族運動樂活計畫 

（業務聯絡人：林靜秀  電話：02-87711782） 

執行項目 執行內容 申請單位 經費預估 

銀髮族運

動樂活計

畫 

1.計畫目標：促進銀髮族建立規律運動習慣。(請透過合宜規劃

了解推動效益，促進成果並於成果報告中詳列。) 
2.辦理期程：自 110 年 3 月 1 日起至 10 月 31 日止(辦理期程至

少達 7 個月)。 
3.規劃精神： 

(1)通路結合：請結合銀髮族通路，以直接與目標族群進行互

動。 
(2)資源整合：請結合縣市既有資源(行政、經費、行銷、政

策等)共同推廣，以發揮綜效。 
(3)專案串聯：請規劃結合現有運動 i 臺灣相關專案(如：運動

知能提升)進行推廣。 
(4)活動辦理據點至少 5 個；請注意地域資源與受眾資源之分

配性，以避免計畫之推動過度集中部分鄉(鎮、市或區)，
並擴大計畫受眾範圍(如：多元群體)及辦理效益。 

4.建議規劃辦理內容(不限定單一辦理模式)： 
(1)加值模式：結合現有政策及計畫內容，提供運動加值服

務。例如：於各區域樂齡學習中心、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老人文康中心、長青學苑舉辦相關課程，或活動前後透過

專責單位之協助，加值辦理運動伸展或指導服務。 
(2)優惠模式：結合現有付費運動場域提供入場優惠。例如：

提供銀髮族購買運動場館進場票價優惠折扣等。 
(3)創新模式：透過系列創新活動規劃或策略，吸引銀髮族投

入、持續或規律參與運動。例如：辦理運動集點換生活用

品等活動，輔以教育宣導，吸引銀髮族投入、持續或規律

參與運動。 
(4)其他模式：請詳列於申辦計畫中。 

5.本案授課講師請優先聘用具銀髮族運動指導能力者(如：國民

體適能指導員)。 
6.本案不補助辦理競賽性活動及一次性活動經費。 
7.本案以書面審查方式進行，並考量活動規模及計畫內容等

項，核酌補助經費，申請計畫範本如附件 8。 

各縣市政府 
主辦單位：各

縣市政府 

每縣市

至多 2
案合計

至多 90
萬 元 
(經費來

源：基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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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廣女性參與運動計畫 
(業務聯絡人：陳衣帆 電話：02-87711848) 

執行項目 執行內容 申請單位 經費預

估 

推廣女性

參與運動

計畫（必

辦） 

1.辦理期程：自 110 年 3 月 1 日起至 10 月 31 日止(於該期程辦理，
採常態、週期或累計的方式執行，例：為期 6 個月每週 2 次)。 

2.目標：配合本署 106 年公布「推廣女性參與體育運動白皮書」
之行動方案，以促進女性族群規律運動為主軸，規劃完善且可
行之連續性活動，以達規律運動習慣之養成。 

3.規劃精神： 
(1)通路結合：以直接結合各族群通路進行互動。 
(2)資源整合：結合既有資源(行政、經費、行銷、政策等)共同
推廣，以發揮綜效。 

(3)專案串聯：結合運動 i 臺灣相關專案(如：運動志工、巡迴運
動指導團、運動熱區)進行推廣。 

(4)請注意地域與受眾資源之分配性，避免計畫過度集中部分鄉
(鎮、市或區)，並擴大計畫受眾範圍(如：多元群體、各年齡
層)及辦理效益。 

(5)融入性別平等之概念，彈性開放及宣導男性參加，並提供孩
童活動空間。 

4.辦理事項(至少擇 3 項以上)： 
(1)運動休閒場館辦理家庭或親子運動課程(活動)。 
(2)鼓勵企業內增設運動空間供職工同仁使用，並突顯女性參

與。 
(3)輔導企業規劃辦理職工運動課程(活動)，並突顯女性參與。 
(4)推動社區運動課程(活動)。 
(5)推動女性戶外運動活動。 
(6)輔導女性運動社團辦理運動課程(活動)。 

5.參加對象如包括新住民，請務必於線上系統勾選，將優先納審；
不補助辦理競賽性活動（如：錦標賽）及一次性活動經費。 

6.參考模式(不限定單一模式)： 
 (1)加值模式：加強宣導並結合現有政策及計畫內容，提供運
動加值服務，擴大資源使用效益。 

※例：於各行政區域舉辦相關課程(如：身體活動量問卷、健身、
防護…等)，加值延伸運動指導服務。 

(2)優惠模式：可結合各運動場域或現有資源給予相關優惠，以
因地制宜之方式執行辦理。 

※例：結合當地資源達成雙方互惠之效、提供女性及其家人購
買運動場館進場票價優惠折扣等。 

(3)創新模式：透過創新活動策略，吸引女性投入、持續或規律
參與運動。 

※例：鼓勵家人陪伴、攜子女參加互動課程、提供臨時托育服
務、參與滿意度問卷調查、運動紀錄回傳、辦理運動集點換
生活用品等活動，輔以教育宣導，吸引女性投入、持續或規
律參與運動。 

(4)其他模式：請詳列於申辦計畫中。 
7.本案以書面審查方式進行，並考量活動規模及計畫內容等項，

核酌補助經費，申請計畫範本如附件 9。 

各縣市政府 
主辦單位：各

縣市政府 

每 縣

市 至

多 2案
合 計

至 多

80 萬

元 ( 經
費 來

源：基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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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外籍移工運動樂活計畫 
(業務聯絡人：林佩瑜 電話：02-87711849) 

執行項目 執行內容 申請單位 經費預估 

外籍移工
運動樂活
計畫 

1.實施目的：與縣市政府攜手建構外籍移工運動交流管道，推動
移工運動會或相關體育活動，透過在地體育運動之推展，協
助外籍移工與在地文化交流，共同體驗運動之樂趣。 

2.辦理期程：自 110 年 3 月 1 日起至 10 月 30 日止(至少達 4 個
月)。 

3.推動策略： 
(1)體育主軸：各該活動應以體育運動為辦理主軸，非辦理聯
誼交流或文化活動，非以體育運動為主軸者，不予補助經
費。 

(2)廣納資源：建議結合外籍辦事處(代表處)、縣市教育(體育)
局(處)、勞工局(處)、工業區、加工出口區及各相關企業等
資源共同推動。 

(3)契合需求：本計畫辦理運動種類或推動方式，建議得契合
移工之需求或習慣，以達計畫推動效益。 

(4)多元交流：建議計畫推動內容服務對象包括縣(市)或區域內
各國籍移工，全面提供參與運動機會。 

(5)效益擴散：為擴大本計畫辦理效益，僅辦理單日性活動者，
不予補助。 

4.建議辦理內容(至少辦理 2 項內容以上，其中提供運動交流平
台為必辦項目)： 
(1)提供運動交流平台： 

A:辦理移工運動會或交流性體育活動，提供外籍移工運動
交流平臺。 

B:於現有體育活動中提供外籍移工參與機會(本署補助經費
僅支用於提供移工參與之相關費用支出，如報名費、交
通費等)。 

(2)運動習慣養成： 
A.運動課程：辦理週期性、系列性運動課程或講座。 
B.運動空間：提供參與運動空間(如：租借或提供運動場

地)，鼓勵從事體育活動。 
(3)提升運動知能：製作運動知能文宣(如有製作，請於文宣品
製作完成後將完成品以公文檢送本署。 

(4)其他：其他符合活動實施目的及策略之辦理內容，推動細
節請詳述於申辦計畫中。 

5.本案以書面審查方式進行，請做整體性規劃；本案不補助單日
性活動，活動辦理期程、規模及其效益等將列入審查重點，
申請計畫範本如附件 10。 

6.每縣市至多提報 1 案，請各縣市主導結合資源統籌辦理，補助
經費上限原則如下： 
(1)整體計畫參與人次數達 2,500 人次(不含行銷宣傳觸及人次
數)：至多核定補助 40 萬元。 

(2)整體計畫參與人次數達 2,000 人次(不含行銷宣傳觸及人次
數)：至多核定補助 32 萬元。 

(3)整體計畫參與人次數達 1,500 人次(不含行銷宣傳觸及人次
數)：至多核定補助 24 萬元。 

(4)整體計畫參與人次數達 1,000 人次(不含行銷宣傳觸及人次
數)：至多核定補助 16 萬元。 

(5)整體計畫參與人次數近 500 人次(不含行銷宣傳觸及人次
數)：至多核定補助 8 萬元。 

(6)整體計畫參與人次數未達 450 人次(不含行銷宣傳觸及人次
數)：原則不予核定補助經費。 

各縣市政府 
主辦單位：各

縣市政府 

每案至多

40 萬元/

每縣市(經
費來源：

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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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二：運動知識擴增專案： 
   （一）縣市輔導作業 

（業務聯絡人：陳衣帆 電話：02-87711848） 

執行項目 執行內容 申請單位 經費預估 

運動 i臺灣

計畫縣市

輔導作業 

1.為規劃與執行轄區內之「運動 i 臺灣計畫」各專案規劃、申請、
推動及檢討事宜，請各縣市政府辦理相關規劃、討論或諮詢會
議，其辦理原則如下： 
(1)由縣市政府依會議主題邀集相關單位、縣市訪視委員召開。 
(2)計畫執行期間應召開期初規劃會議、期中規劃會議及期末檢討
會議等 3 次會議，每次會議紀錄須於會議辦理完畢兩週內副知
本署(含附件)。 

(3)期初規劃會議請於 110 年 3 月 25 日前召開，並針對 110 年度
計畫核定內容、行銷作業、專案串連及資源整合等議題進行討
論。 

(4)期中規劃會議請於 110 年 7 月 25 日前召開；期末檢討會議請
於 110 年 11 月 25 日前召開，並將縣市訪視及線上系統逾期填
報情形列入當然議題，以透過會議滾動探討各執行單位執行現
況，俾達積極輔導之效。 

2.縣市訪視機制： 
(1)各縣市政府應自行遴聘學者專家進行轄區各活動訪視作業，並
確實做成查訪紀錄，本年度訪視作業請依「110 年度運動 i 臺
灣-中央、地方分層訪視作業原則」規定辦理，委員紀錄填報、
縣市總表匯出等作業均採線上辦理，並請於每月 25 日前檢送
前一月份訪視總表至體育署(辦理年度性專案縣市：第一次檢
送日期為 2 月 25 日；未辦理年度性專案縣市：第一次檢送日
期為 4 月 25 日)，以作為後續業務推動執行之參考；若前一月
份未辦理訪視者，並請來函敘明未進行訪視原因。 

(2)上開委員名單如有變更，請函知本署，俾利資訊更新作業。 
(3)各縣市訪視次數(未達者隔年度將扣減輔導作業補助經費)： 
A.計畫總補助經費未達 750 萬元：至少達 15 次。 
B.計畫總補助經費達 750 萬元，未達 1,500 萬元：至少達 30 次。 
C.計畫總補助經費 1,500 萬元以上：至少達 45 次。 

3.為利縣市得辦理上開業務，並落實計畫之推動，本署依年度核定
補助活動總補助經費額度轉換輔導作業經費如下： 
(1)輔導作業補助經費轉換原則：輔導經費補助額度為總經費

8%(必辦項目未辦之縣市，轉換比例調降為 7%)，並無條件進
位至萬元(如轉換後數額為 49 萬 1,234 元，則無條件進位至 50
萬元)；如轉換後未達 40 萬元者，以轉換後數額無條件進位萬
元計；如轉換後超過 200 萬元者，以 200 萬元計。 

(2)補助項目： 
A.工讀生、專任助理費用： 
(a)工讀生費用依「勞動部每小時基本工資」規定核給。 
(b)專任助理每月薪資請參照「教育部體育署計畫委辦、行政協助
人事酬金參考表」辦理，建議優先聘任具「105、106、107、
108 或 109 年運動 i 臺灣計畫專任助理」服務經驗者；新聘人
員原則以具備「國內外大專校院體育或資訊相關科系畢業學
歷」、「取得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審定合格或初、中高級國民
體能指導員、國民體能檢測員資格者或具有各級教練證、運動
傷害防護員證其中之證照者」、「通過體育署運動指導員培訓或
國民健康署運動保健師資培訓計畫者」資格之一者優先錄取，
並依各縣市單位人員進用辦法進用與管理；為提升人力職能，
專任助理及縣市代表應依業務需求，參與體育署舉辦之研討、

各縣市政府 
主辦單位：各

縣市政府 

每縣市 
40萬至

200萬

元(經費

來源：

基金)；
本案如

因故無

法核算

各縣市

總補助

經費致

無法轉

換輔導

作業補

助額

度，本

署得另

規劃核

算模

式，以

利輔導

作業順

暢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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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觀摩或工作坊等活動。 
(c)本署補助經費用於薪資、勞健保費、勞退及年終獎金等費用，
考量人力協助業務範疇含括計畫申請及核結作業，爰補助期程
自 110 年 1 月至 12 月，並請提前辦理召聘作業。另 12 月份薪
資請預先辦理核結，如經 110 年核算與原核結金額有落差(如
請假導致扣薪)，屆時再請辦理繳回作業。 

B.縣市聘任委員訪視費用：包含委員訪視、交通及出席費。 
C.行銷費用：包括辦理記者會、媒體廣宣費用(含新媒體)、製作
宣傳影片、本署規定旗幟或相關文宣紀念品等(本項支用額度
至少佔輔導作業費用 20%；文宣紀念品費用不得超出本項支用
數 50%)。 

D.辦理或參與體育署指定會議或課程交通費、住宿費(如有必要)
或行政會議雜支：至多支用上限 20%。 

E.其他經體育署指定推動之專案經費。 
(3)本案請填列附件 3 縣市輔導作業運用計畫。 

4.辦理期程：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7 日止。 
5.為了解各縣市政府辦理運動 i 臺灣計畫行銷宣傳、資源整合等作
業內容，並達交流分享之效，請各縣市於年度間持續蒐整上開作
業辦理情形，並協助依體育署通知期限(另行通知)提供彙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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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升運動參與途徑 

1.水域運動樂活計畫 

（業務聯絡人：陳俐臻 電話：02-87711951） 

執行項目 執行內容 申請單位 經費預估 

1. 水 域 自

救 觀 摩

與宣導 

1.目的：以自救防溺為活動核心，宣導民眾水域安全。 
2.方式：  

(1)協同相關局處辦理聯合記者會，或發布水安新聞稿。 
(2)結合消防海巡、救生團體辦理講座或觀摩會，對象應包括

社區民眾。水中活動學員與教練比例以 15 比 1 為原則。 
 以上兩項可擇一規劃辦理。 

3.每縣市以補助 2 案為原則。 
4.請於計畫書敘明辦理方式及內容，並應確實執行。 

各縣市政府 
（各縣市政

府須擔任指

導或主辦單

位） 

每縣市 
至多 30 萬

元 
(經費來

源：公務) 

2. 水 域 活

動 體 驗

營 

1.目的：增加民眾親水體驗機會，推廣多元水域活動。 
2.方式： 
 (1)體驗活動以龍舟、滑水、獨木舟、輕艇、帆船、划船及風 

浪板等無動力種類為主。 
(2)配合國家海洋日（6 月 8 日）或於前後一周內辦理之海洋活

動，並以無動力種類為主。 
  以上兩項可擇一規劃辦理。 

3.每縣市以補助 2 案為原則。 
4.請於計畫書中敘明水域活動安全規劃（例如：已備妥水域救生

器材、聘請陸上醫護人力或水中救生人力等）。 
5.請於成果報告中呈現學生參與人次。 

各縣市政府 
（各縣市政

府須擔任指

導或主辦單

位） 

每縣市 
至多 35 萬

元 
(經費來

源：公務) 

3. 水 上 運

動 嘉 年

華 

1.目的：推廣健康親水運動環境，規劃水域競賽活動，擴增水域

運動參與人口。 
2.方式： 

(1)水上展演會：規劃水上運動演示及水陸體驗活動（如水上

分列式、水球比賽等）。 
(2)救生技能趣味賽：設計救生水上漂（如水母漂、仰漂、直

立漂浮等）、水域救生（如拋繩袋救援、獨木舟救援、泛舟

艇救援）等競賽及闖關活動。 
 以上兩項可擇一規劃辦理。 

3.每縣市以補助 2 案為原則。 
4.請於計畫書中敘明水域活動安全規劃（例如：已備妥水域救生

器材、聘請陸上醫護人力或水中救生人力等）。 

各縣市政府 
（各縣市政

府須擔任指

導或主辦單

位） 

每縣市 
至多 40 萬

元(經費來

源：公務) 

4. 防 溺 宣

導品 

1.目的：宣傳多元水域環境，提醒防溺自救安全觀念。 
2.方式： 

(1)設計製作具實用性或在地化宣導品（如水域地圖摺頁、海

報布條、運動毛巾或扇子等），成品應送署；尤設計內容如

有涉及本署資訊，應先報署核備，再行製作。 
(2)本項目係補助防溺宣導品製作相關費用，其餘費用不予補

助。 

各縣市政府 
主辦單位：各

縣市政府 

每縣市 
至多 10 萬

元(經費來

源：公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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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端 午 龍

舟競賽 

1.目的：推展民俗體育活動，擴增水域運動參與人口。 
2.方式： 
 (1)規劃民眾體驗區。 
 (2)每縣市以補助 1 案為原則。 
3.請於計畫書中敘明水域活動安全規劃(例如：已備妥水域救生

器材、聘請陸上醫護人力或水中救生人力等)。 

各縣市政府 
（各縣市政

府須擔任指

導或主辦單

位） 

每場次至多

10 萬元(規
劃民眾體驗

區者至多

15 萬元) 
( 經 費 來

源：公務) 

備註 

1.海域及水域定義： 
(1) 海域定義：包括水上、水下在內之海岸或海洋區域。 
(2) 水域定義：指前款海域以外之其他水域地區。 

2.本署「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營造休閒運動環境計畫–改善水域運

動環境」16 處水域基地：新北市金山區中角灣、新北市八里風

帆碼頭、新北市微風運河、宜蘭縣豆腐岬、宜蘭縣頭城鎮烏石

港、宜蘭縣冬山河、桃園市大溪阿姆坪、臺中市豐原區軟埤仔

溪、臺中市南區康橋、日月潭月牙灣、臺南市安南區嘉南大圳、

高雄市西子灣、高雄市汕尾漁港、高雄市蓮池潭、花蓮鯉魚潭、

澎湖縣觀音亭。（部分未完工） 
3.執行項目 1 至 3 項部分，如辦理地點結合已完工水域基地，優

先納審專案考量，並請區分辦理地點為海域或非海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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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單車運動樂活計畫 
（業務聯絡人：洪如萱 電話：02-87711845） 

執行項目 執行內容 申請單位 經費預估 

單車運動
樂活計畫 

1.目的：為落實全民運動之推展，培養國人運動習慣，藉由單車
活動，宣導民眾體會城鄉自然環境之美，深入在地，連結
文化、休閒、生態及奇景等主題式騎乘活動，吸引更多民
眾以不同方式持續參與單車運動。 

2.辦理事項： 
(1)參與對象應包含各年齡層，不僅限於學生。 
(2)每場次騎乘路線至少須涵蓋 2 個鄉、鎮或區級行政區域，其

中 1 個區域須為該申請縣市政府所屬。 
(3)實際報到參加騎車者（不含工作人員）：直轄市政府至少達

1,200 人次以上；縣市政府至少達 400 人次以上(縣市人口數

未達 30 萬人者，至少達 150 人次以上)。 
3.本項申請計畫須規劃內容如下： 

(1)行前安全說明(列於申請計畫書第七點辦理方式項下)：參加

之學員須全程參加行前安全說明(含基本單車安全騎乘教

育、認識地方特色等內容)。未列該項內容，不予納審。 
(2)整體規劃須以安全為優先考量，含緊急應變措施、雨天

備案及整體活動工作人員配置；未盡列各項內容者，不予

納審。 
(3)活動規劃具週期性、系列性者，與在地體育團體共同辦理者，

優先納審。 
(4)須就本案提出整體推展及行銷策略規劃、設計及執行，使用

數位、社群、文宣、平面或電子媒體等宣傳通路，鼓勵民眾

參與本活動。 
(5)主辦單位須提供參加者騎乘單車安全須知之素材：交通部《愛

上安心騎-自行車生活禮儀與安全騎乘指南》，該部官網載有

電子檔。  

各縣市政府 
（各縣市政
府須擔任指
導或主辦單

位） 

每縣市至
多 80 萬元 

(經費來
源：公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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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原住民族傳統運動樂活計畫 

（業務聯絡人：廖素芳 電話：02-87711939） 

執行項目 執行內容 申請單位 經費預估 

1.辦理原

住民族

鄉鎮市

區綜合

運動會 

1.以原住民為參賽對象，辦理綜合性運動會，至少 3 種原

住民族傳統運動競賽（包括傳統射箭、傳統拔河、傳統

角力、傳統舞蹈、鋸木、負重接力、撒網捕魚、走山長

跑、背籐籃負重、搗小米、擲矛、爬竿等）。  
2.55 個原住民鄉鎮市區之縣市政府辦理規定：1 至 3 個原

鄉，至少申辦 1 案；4 至 8 個原鄉，至少申辦 3 至 4 案；

9 至 13 個原鄉，至少申辦 5 至 6 案；14 個原鄉以上，

至少申辦 7 案（辦理布農族、泰雅族及排灣、魯凱族運

動會等賽會不受限制）。 
3.非原住民鄉鎮市區之縣市政府不受前項規定。 
4.所附計畫書須含運動會舉辦運動種類競賽規程。 

各縣市政府 
主辦單位：

各縣市政府

或鄉鎮市區

公所 

每案至多補助 50
萬元。 ( 經費來

源：基金) 

2.原住民

族傳統

地方特

色體育

活動 

1.辦理原住民族群單一種類傳統特色體育展演、活動或研

習推廣為主（例如：達悟族得結合文化及習俗所辦理之

收穫祭圓藤舞及甩髮舞、阿美族豐年祭、布農族射耳

祭、卑南族豐年祭、鄒族戰祭、魯凱族小米祭、賽夏族

矮靈祭、撒奇萊雅族火神祭、賽德克族收穫祭等體育性

活動）。  
2.活動時間以 1 天為原則。  
3.參加人員以具有原住民族身分者為主，應達 50%以上。 

各縣市政府 
（各縣市政

府須擔任指

導或主辦單

位） 

每案補助經費於

原住民鄉鎮市區

舉辦至多 25 萬

元，其他地區至多

10 萬元。(經費來

源：基金) 

3.辦理原

住民族

傳統運

動樂活

營 

1.以推廣為原則，提升原住民體驗參與傳統運動之機會，

以樂趣化方式規劃辦理。  
2.運動課程以原住民族傳統特色運動為限。  
3.於暑假期間辦理，每梯次至少 5 天，且參加人數至少

30 人（運動種類如有特殊性，得酌以調減人數）。 
4.參加人員以具有原住民族身分者為主，應達 50%以上。 

各縣市政府 
（各縣市政

府須擔任指

導或主辦單

位） 

每案至多 10 萬

元 。 ( 經 費 來

源：基金) 

4. 原 鄉 特

有 體 育

運動 

1.辦理適合推動於多數原住民族之運動。 
2.限 55 個原住民鄉鎮市區提案並以二案為限。 
3.活動時間不以 1 天為限。 
4.參加人員以具有原住民族身分者為主，應達 50%以上。 

各縣市政府 
主辦單位：

55 原鄉之各

鄉鎮市區公

所 

每案至多 15 萬

元。每一原鄉至

多 30 萬元(經費

來源：基金) 



19 

4.身心障礙者運動樂活計畫 
（執行項目 1 至 5 業務聯絡人：廖素芳 電話：02-87711939； 

執行項目 6 業務聯絡人：陳思瑋 電話：02-87711781） 

執行項目 執行內容 申請單位 經費預估 

1. 身 心 障

礙運動

大 集

合、體

驗營或

單項運

動比賽 

1.運動大集合應包括 5 個承辦活動團體，並包含 2 種身心

障礙類別。 
2.體驗營以規劃常態性(每週至少 1 次，期程至少達 2 個月)

規律運動養成班為優先，每梯次至少 20-30 人。 
3.單項運動比賽以 1 天為原則，每梯次至少 60-80 人參加。 
4.活動性質屬郊遊、露營、學校戶外教學，不得列入申請

計畫。 
5.每個承辦活動團體以 2 案為原則。若該團體為縣市政府

指定彙辦窗口，則不受前項限制，惟其辦理內容應避免

過度集中單一運動種類。 
6.每縣市補助以 12 案為原則，計畫並經縣市政府初審排列

優先順序，以為審核參據。 

各縣市政府 
（各縣市政府

須擔任指導或

主辦單位） 

1. 運 動 大 集

合：至多補

助(補助)20
萬元。 

2.體驗營：每

案 至 多 補

助 10萬元。 
3.單項運動比

賽：每案至

多補助 10
萬元。(經費

來源：基金) 

2. 身心障

礙 運 動

推 動 觀

摩 （ 研

習）會 

1.為培育當地推展身心障礙運動人才，規劃辦理各運動種

類裁判、教練、指導員之研習或體位分級認知研習會。 
2.每一研習會時間至少 2 天。並結合縣市身心障礙運動會

或單項運動比賽辦理研習人員實習，以建置縣市推動身

心障礙運動相關專業人才。 
3.縣市政府須督導承辦研習會之團體依相關規定申請學習

時數認可作業。 
4.每梯次參加人數應有 30-40 人以上。 

各縣市政府 
（各縣市政府

須擔任指導或

主辦單位） 

每案至多補

助 10 萬元。

(經費來源：

基金) 

3. 身心障

礙 綜 合

性 運 動

會 

 
1.至少有身心障礙運動種類 4 種。  
2.該運動會應規劃含 2 種以上障礙類別者參與。 

各縣市政府 
主辦單位：各

縣市政府 

每案至多補

助 50 萬元。

(經費來源：基

金) 

4. 設置身

心 障 礙

運 動 活

力 養 成

班 

1.為達資源共享之效益，落實政府照顧身心障礙族群運動

參與權，鼓勵各縣市政府善用所屬公有空間，提供身心

障礙者(含銀髮族)專屬簡易休閒運動場地，並提供民間團

體辦理身心障礙運動常態性養成班（課程）之場所。 
2.補助範圍限以開設運動課程相關費用為限。 
3.每案課程規劃: 每週至少 1 次 60 至 90 分鐘運動課程，期

程至少達 6 個月。 

各縣市政府 
（各縣市政府

須擔任指導或

主辦單位） 

每案至多補

助 30 萬元。

(經費來源：基

金) 

5.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機 構 游

泳 （ 樂

活）活動 
 

1.各縣市政府彙整所屬公私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統一申

請。 
2.與學校或游泳池機構合作辦理游泳體驗營，辦理時間至

少規劃 5 天為一期，每班身心障礙者至少 8 人。 
3.助理教練及身心障礙學員比，原則應達 1：3 比例配置，

以保障學習安全。 
4. 各活動執行單位給付教練費、助理人員費應辦理所得申

報。 

各縣市政府 
（各縣市政府

須擔任指導或

主辦單位） 

每案至多補 
助 15 萬元。 
 (經費來源：

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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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愛運
動‧動無
礙」巡迴運
動指導團
試辦計畫 

1.推動目的：由縣市政府主辦結合(或委託)專業組織資源
主導成立縣市「愛運動‧動無礙」巡迴運動指導團，透
過通路結合及資源整合等實施策略，營造「我愛運動‧
運動無礙」之社會氛圍(申辦計畫如附件 11)。 

2.辦理期程：自 110 年 4 月 1 日起至 10 月 30 日止為原則。 
3.活動規劃及原則： 

(1)實施策略： 
A.通路結合： 

a.模式一：將指導團結合縣市內可運動場域(含運動
中心)開辦各項身障體育活動，打造在地運動據
點，提升身障參與運動之可見度，讓身障參與運
動之觀念成為社會主流；結合之運動場館(域)，請
以公開場域為原則(不將場域設置於民眾無法進
入之學校或機構)。 

b.模式二：將指導團專業人力送入各身心障礙運動
需求機構或活動通路，提供加值服務或體驗課程
(總提供服務時數以不高於模式一為原則)。 

B.資源整合：借重試辦計畫團隊與資源，協助縣市「身
心障礙者運動樂活計畫」資源整合服務。 

(2)通路結合模式一之運動場域(館)，得優先結合獲本署
補助修繕或興建之場域(館)。 

(3)模式二應以加值及擴增身障運動人口為推動核心；若
僅結合既有活動，而未提供加值服務者，其時數不列
入計算，並不得核支經費。    

(4)試辦縣市，建議於期初、期中規劃會議及期末檢討會
議就通路結合、資源整合策略之規劃、執行與效益等
進行討論。 

4.本計畫為試辦計畫，原則核定補助 3 至 6 案，經費採簡
報審查方式，審核項目包括通路結合、服務多元性、課
程規劃、計畫完整度(含行銷作業、資源整合情形、專案
團隊人力)及簡報內容等；補助經費上限原則如下： 
(1)通路結合總辦理時數達 140 小時：至多核定補助 180
萬元。 

(2)通路結合總辦理時數達 120 小時：至多核定補助 150
萬元。 

(3)通路結合總辦理時數達 100 小時：至多核定補助 130
萬元。 

(4)通路結合總辦理時數達 80 小時：至多核定補助 100
萬元。 

(5)通路結合總辦理時數未達 80 小時：原則不予核定經
費。 

(6)非屬直轄市之縣市上揭時數規範得酌減 10 小時。 
5.其他注意事項： 

(1)本計畫系列課程得結合運動單項體驗辦理，並請以提
升身心障礙者體適能為方向規劃。 

(2)活動參與對象以身心障礙者及其陪伴者為限，並應以
鼓勵更多身心障礙者參與為原則，避免資源過度集中。 

(3)如實際服務課程時數未達原申請規劃，請扣除必要成
本後參照「補助經費上限原則」比例予以扣減補助額
度。 

(4)本計畫須組成工作團隊辦理規劃、執行等作業，講師
以具備運動指導能力或相關證照者(如：國民體適能指
導員、身心障礙特定體育團體教練、物理治療師、運
動傷害防護員、大學教授相關課程講師等；並請視需
要於同一課程場域配置跨域人才共同授課)為限。 

各縣市政府 
主辦單位：各

縣市政府 

1.每縣市至多

申請 1 案，

每 案 至 多

補助 180萬
元。 

2.經費來源：

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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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社區體適能促進計畫 

（業務聯絡人： 張祖欣 電話：02-87711736） 

執行項目 執行內容 申請單位 經費預估 

社區體適

能促進計

畫（必辦） 

1. 計畫目標：使各縣市之民眾藉由體適能檢測，提升對自我
體適能的認知與重視，進而產生運動動機，養成規律運動
習慣，並透過定期體適能檢測追蹤自己的運動效益，強化
運動健身之實際功效。 
(1) 提升民眾對體適能的認識 
(2) 幫助民眾瞭解自我體適能狀況 
(3) 以運動促進民眾體適能提升 
(4) 養成民眾規律運動習慣 

2. 目標對象：23-64 歲一般民眾、65 歲以上銀髮族。 
3. 各縣市政府彙整公私立大專院校、醫療院所、運動中心、

體育運動團體統一提出申請，每縣市至多申請 2 案，並請
進行排序。 

4. 執行策略： 
(1) 常設檢測站：以定時定點、或定期巡迴概念推動 
(2) 促進課程結合檢測：藉由「前測－體適能促進－後測」

的過程檢視體適能促進效益。 
(3) 知能提升：知能傳遞與促進課程結合，提升民眾對體

適能及運動的正確認知。 
(4) 通路結合（例：23-64 歲－主動出擊與機關企業、公

司行號合作；65 歲以上銀髮族－與樂齡中心、長青學
苑、社區關懷據點、老人文康中心等單位合作） 

5. 補助基準原則： 
(1) 檢測一般民眾每人補助 250 元、銀髮族每人補助 500

元，每人每年度以 1 次為限。 
(2) 體適能促進課程，一般民眾每人補助 2,000 元、銀髮

族每人補助 2,500 元，每人每年度以 1 次為限。 
(3) 檢測站位於離島者，得核實酌增補助工作人員交通費

（含機票費）、膳宿費。 
(4) 檢測申請本署補助經費，以不超過申請本署補助總經

費二分之一為限。 
6. 注意事項 

(1) 體適能檢測項目、方式及執行之專業人力需依「國民
體適能檢測實施辦法」及本案附件申辦作業原則進
行。 

(2) 體適能促進課程請依規律運動原則進行規劃，每班期
程需達至少 8 週，每週需 3 次每次 60 分鐘（或每週
需 2 次每次 90 分鐘），每班參與人數至少 20 人，出
席率須達百分之六十以上，課程資訊需登錄於「體育
雲全民運動資訊」，始得核支補助經費；另倘遇不可
抗力因素，課程得彈性輔以線上授課之方式辦理。 

(3) 本案所需合格國民體適能指導員可於「體育雲全民運
動資訊系統」媒合運用人才。 

(4) 核可補助之設站單位於 110 年配合國民體育日於 9 月
至少需辦理 1 場公開免費檢測活動，各檢測場次相關
資訊需登錄於「體育雲全民運動資訊」，各縣市同時

 
 
 
 
 
 
 
 
 
 
 
 
 
 
 
 
 
 
 
 
 
 

各縣市政府 
主辦單位：

各縣市政府 
 
 
 
 
 
 
 
 
 
 
 
 
 
 
 
 
 
 
 
 
 
 

每縣市至多

180 萬元 
(經費來源：

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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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協助彙整並公告周知。 
(5) 檢測資料應於檢測結束後 1 個月內上傳「體育雲全民

運動資訊」，以利民眾上網檢視相關數據，檢測人數
之統計以上傳人數為準。 

(6) 前後測之時間跨距需達 8 週以上，期間重覆登錄者，
以初次登錄為準，補助亦以此為依據。 

(7) 本案之補助依據上傳至「體育雲全民運動資訊」完整
檢測人數計之，超過核可補助額度之人數及未施以完
整檢測之人數，均視為各執行單位之額外服務績效，
將納入 110 年補助經費之參考依據。 

(8) 本案之檢測人數獨立計數，不與其他案件合併計之。 
(9) 請運用既有之宣傳管道，進行本案之推廣與宣傳。 
(10) 本案申請資料如附件 12，執行注意事項請至體育署網

站下載(https://bit.ly/2P7Q4Gc)，QR Code 如右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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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三：運動種子傳遞專案：  

(一)推動體育運動志願服務工作 

（業務聯絡人：謝佳儒 電話：02-87711840） 

執行項目 執行內容 申請單位 經費預估 

推動體育

運動志願

服務工作 

1.為協助各縣市政府推動體育運動志工業務符合志願服務法

及「教育部體育署推動體育運動志願服務實施要點」之規

定，本署前於 103 年 5 月 22 日以臺教體署全(一)字第

1030015766 函請各縣市政府配合辦理在案。 
2.為落實體育運動志工服務業務之推展，強化縣市體育運動資

源，特規劃辦理本項子計畫補助事宜。本案須由各縣市政

府擔任主辦窗口，協助輔導各體育運動志工運用單位(須依

志願服務法完成志願服務計畫備案者)，推展體育運動志工

業務; 另請確實依相關規定辦理 (衛福部志願服務系統服

務時數登錄作業、紀錄冊核發、輔導所屬志工人員相關訓

練及出勤服務等相關作業)。 
3.辦理期程：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至 10 月 31 日止(辦理期程

須達 10 個月)。  
4.主辦單位應為各縣市政府，每縣市最多限提 1 案(年度計

畫)，其內容應至少包括以下事項： 
(1)規劃志工實際服務本署運動 i 臺灣計畫之活動，以達到

專案串聯之效果。 
(2)宣傳教育部體育署及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運動及身體

活動資訊與資源：指定專責運用單位組成「運動 i 臺灣」

i 運動大使團，巡迴各通路(如各村里、衛生局處、社區

關懷據點或各體育活動熱點)、活動現場協助宣傳全民運

動知能及運動 i 臺灣計畫，建立民眾正確運動習慣。 
(3)本署預計於 110 年 11 月底前舉辦「i 運動大使團-表揚活

動」活動，相關資訊將另函通知。 
5.補助經費支用標準： 

(1)110 年各縣市大使團所報服務時數 (不可含基礎、特殊及

成長訓等志願服務相關課程，務必為 i 運動大使團所服

務活動為限)，並依下列原則為補助及服務活動時數依據： 
A.預計出擊活動服務時數達 600 小時：至多核定補助 50 萬

元。 
B.預計出擊活動服務時數達 1,000 小時：至多核定補助 70
萬元。 

C.預計出擊活動服務時數達 1,500 小時：至多核定補助 90
萬元。 

(2)志工訓練課程費用：志工訓練包括基礎訓練及特殊訓

練，為使基礎訓練課程一致且達其品質，有關基礎訓練

部分請鼓勵所屬運用單用使用網路課程辦理(如：臺北 e
大)，另有關特殊訓練部分可由縣市統一辦理，其核支之

經費項目包括：講師費、交通費、誤餐費、保險費、場

地費、印刷費用及雜支(如水、文具及紙張等)等，主要課

程建議於 110 年上半年度辦理完畢，以利實際運用需求。 
(3)消耗性器材費用：每運用單位(須完成年度志願服務計畫

各縣市政府 
主辦單位：各

縣市政府 

至多 90
萬元/依
所輔導之

運用單位

及縣市志

工數等作

為審核基

準(經費

來源：基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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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案，且實際核派志工進行服務)至多申請補助 5 萬元；

組成「運動 i 臺灣」i 運動大使團之運用單位至多補助 10
萬元。 

(4)志工意外事故保險費：每運用單位至多補助 4 萬元(運用

單位志工每人每年至多補助 400 元，需檢據及投保清冊

辦理核結，且投保者須已完成志工訓練具備領取(或領有)
志願服務紀錄冊者為限，如各縣市政府已規劃志工投保

機制者，請各縣市政府協助投保事宜)。 
(5)活動相關費用 
A.文宣品：為利宣傳本署相關政策，本署已製作 i 運動大使
團相關文宣品(海報、補條、傳單及易拉展)，並於 108 年
8 月底前已寄至各 i 運動大使團，請優先使用本署製作之
文宣品，如仍有製作文宣品需求，建議可參考本署 108
年 8 月 1 日臺教體署全(一)字第 1080025605A 號函送各
縣市設計 AI 電子檔；文宣品僅限使用於「運動 i 臺灣」i
運動大使團辦理宣傳活動使用(本項支用額度至多佔推動
體育運動志願服務工作費用 20%)。 

B.交通費：參與體育署推動作業說明會議及本署志工委辦
案件活動或服勤所需交通費：至多支用上限 30%。 

C.誤餐費：志工及相關工作人員辦理志願服務工作或 i 運動
大使團隊巡迴活動所需誤餐費，至多支用上限 30%。 

D.服裝或紀念品費用：僅限製作志工服勤服裝及紀念品(建
議設定服勤時數達標規範)，至多支用上限 20%。 

6.為利訪視，各大使團應於本署核定各專案活動後，配合各活

動辦理日期安排大使團服務各活動之計畫排程，並務於出

擊服務 1 週前至本署「i 運動資訊平台」填列預計服務活動

名稱及場次等。 
7.計畫內容：須填列各縣市體育運動志願服務計畫(附件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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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巡迴運動指導團 

（業務聯絡人：林靜秀 電話：02-87711782） 

執行項目 執行內容 申請單位 經費預估 

巡迴運動

指導團隊 

1.計畫目標：由各縣市政府結合既有組織資源(如：體育運動專
業團體或大專院校等)主導成立縣市「巡迴運動指導團」，深
入各通路及場域傳授運動知能及觀念，藉以提升民眾運動參
與意識。 

2.辦理期程：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至 10 月 31 日止(辦理期程須
達 10 個月)。 

3.實施策略： 
(1)通路結合，擴增效益：主動結合縣市內各族群(如銀髮族、
職工、新住民等)既有通路(以官方通路為原則，如：樂齡
學習中心、長青學苑、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家庭教育中心、
衛生局、老人文康中心等)提供運動知能及觀念講座，藉以
直接接觸目標族群，並廣納通路資源。因應我國邁入高齡
社會，建請結合銀髮族通路，提供銀髮族運動指導，協助
銀髮族藉正確運動獲得健康效果。 

(2)主動出擊，直達受眾：主動派駐運動指導人力於縣市既有
運動場域或活動現場，傳播正確運動觀念，使本專案得與
現有場域結合，藉以提升受眾人數。 

(3)廣納申請，提供專業：提供各執行單位、企業及相關需求
單位提出知能講座申請管道，透過多元結合，將運動知能
及觀念散布於基層(建議提供申請服務時數達總服務時數
四分之一)。 

(4)為擴增計畫辦理效益，實施策略中所述推動方式，均為必
辦。 

4.活動規劃精神及原則： 

(1)本執行項目每縣市政府以提 1 案為原則；縣市內鄉鎮市區
數超過 28 個者，最多可提 2 案，惟請將各案推動區域做
適當區隔，以扎根運動風氣於縣市各地。 

(2)本案須組成工作團隊辦理規劃、執行及行政作業，授課講
師並以具備運動指導能力者(如：國民體適能指導員等)為
限。 

(3)講授內容以提升民眾運動觀念及知能，激發民眾投入、持
續參與運動或針對特定族群(如銀髮族、職工、婦女等)設
計專屬講座為規劃原則。 

(4)活動之規劃以擴大受眾為辦理原則，與運動 i 臺灣運動城
市推展專案運動健身指導班針對同一團體提供週期性運
動指導課程概念不同。 

(5)本案服務範疇請勿結合既有代表隊訓練、運動社團活動等
內容，應以「加值」服務及擴增運動人口為推動核心；若
僅結合既有活動推廣者，其服務時數不列入計算，並不得
核支本案補助經費。 

(6)為免資源及推動效益重疊，本案推動服務場域，請勿規劃
於「運動熱區」或「學校場域」辦理。 

(7)本執行項目非為單次性活動，為能建立持續性推動機制，
並使推動效益最大化，建請結合縣市政府資源辦理。 

(8)為強化實體活動執行效益，請各執行單位協助於實體活動

各縣市政府

主辦單位：各

縣市政府 

每案至多

135萬元

/每縣市 
(經費來

源：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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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鼓勵參與者加入體育署「I 運動資訊粉絲專頁」及「i
運動資訊 Line 官方帳號」好友。 

(9)須針對參與人員辦理滿意度調查(如：建議未來授課內
容、地點及課程滿意度等)，並分析其結果，以作為後續延
伸計畫研修之參考，其結果並須列入成果報告中呈現。 

(10)周邊活動規劃：除正式講座外，建議於課程間或周邊規
劃辦理運動相關周邊活動。 

3.建議辦理內容如下(非全為必辦，請依縣市需求做整體規
劃，惟規劃辦理之豐富度及效益性將列入經費核酌之參據)： 

(1)辦理運動知能宣導(講座)。 
(2)辦理運動項目指導(如：跑步、健走運動觀念指導)。 
(3)運動常識及健康觀念宣導(講座)。 
(4)其他(請列明於申辦計畫中，以可激發民眾投入或持續參
與運動之課程內容為規劃原則)。 

4.本案核定補助經費上限原則如下，惟實際經費核給情形，將

視縣市行政配合度、通路結合數、計畫內容是否符合申辦規

範等項核酌： 

(1)系列活動總辦理時數達 320 小時：至多核定補助 135 萬元。 
(2)系列活動總辦理時數達 280 小時：至多核定補助 120 萬元。 
(3)系列活動總辦理時數達 240 小時：至多核定補助 105 萬元。 
(4)系列活動總辦理時數達 200 小時：至多核定補助 90 萬元。 
(5)系列活動總辦理時數達 160 小時：至多核定補助 75 萬元。 
(6)系列活動總辦理時數達 120 小時：至多核定補助 60 萬元。 
(7)系列活動總辦理時數未達 120 小時：原則不予補助。 

5.本案申辦計畫如附件 14。 



27 

專案四: 運動城市推展專案 

(一)基層運動風氣推展 

  1.各縣(市)體育會（業務聯絡人：謝佳儒 電話：02-87711840） 

執行項目 執行內容 申請單位 經費預估 

1. 運 動 健 
身 指 導 
班 (優先

核 定 項

目) 

1.職工運動健身班： 
(1)以職工(含青壯年)族群為對象。  

2.婦女運動樂活班： 
以婦女（得含配偶）族群為參與對象，依各縣市政府人口 
分布得選擇適當閒置空間辦理。 

3.銀髮運動指導班： 
(1)依各縣市人口分布選擇老人文康中心或長青學苑或社區

大學等適當場地辦理。 
(2)以 65 歲以上銀髮族（含失能者）為對象，教導適合從事

的運動休閒活動，引導自我健康管理，有效降低健保支出。  
4.新住民運動融合班：  
以外籍配偶為對象並得含眷屬，教導適合從事的運動休閒活 
動，融入各地風俗文化，認識不同區域性各式傳統運動。 

5.運動能力推廣班 
由縣市體育會強化地方運動場館營運，教導不同對象擇定一 
項運動種類，從事運動教學活動，並於結業後頒發研習結業 
證明。 

6.活動辦理原則： 
(1)因本指導班為系列性活動(2 個月為一梯次)，故如活動辦

理為每週 3 次每次 60 分鐘，上課次數至少應為 24 次(8 週

x 每週 3 次) 為原則；如活動辦理為每週 2 次每次 90 分鐘，

上課次數至少應為 16 次(8 週 x 每週 2 次)為原則，每項班

別至少辦理 3 梯次。 
(2)每 1 梯次參與人數至少 30 人為原則，活動成果應以人次

進行統計，如柔力球新住民運動融合班辦理 1 梯次

(6/1-7/30)每週 2 次計 16 次，活動參與人數 30 人，則活動

辦理完畢人次總計應為 480 人次(8 週 x 每週 2 次 x 每次上

課 30 人)，以此類推。 
(3)為利民眾明確了解各活動辦理之內容及活動參與對象，活

動辦理時除懸掛本署相關旗幟，亦務必懸掛該活動名稱布

條或海報(如同活動辦理多梯次，應加列辦理順序，如第

一梯、第二梯、第三梯等)，其活動名稱務必包含活動種

類及參與對象，如：柔力球(活動種類)新住民運動融合班

(參與對象)。 
(4) 活動場地若為大型戶外場地或戶外公共空間(如公園、學

校操場等)，建議研擬雨備場地，以免遇雨無法上課導致

課程延期或扣款之情事。 

各縣市政府

主辦單位：各

縣(市)體育

會 

5 萬元 /

每 梯 次

(經費來

源：公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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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聘 請 短

期 人 力

協 助 推

動運動 i
臺 灣 計

畫 

1.運動 i 臺灣計畫業務量繁雜，地方體育團體人力短缺，期望
透過聘用短期人力創造體育運動專業人才的就業機會，朝向
產學合作與冀望落實學以致用之效能(申辦計畫如附件 15)。 

2.具備下列應徵資格條件之一者： 
(1)103-109 年已報經本署核定受聘者。 
(2)具國內外大專校院體育相關科系畢業之學歷者。 
(3)取得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審定合格或初、中高級國民體

能指導員、國民體適能檢測員資格者或具有各級教練證、

運動傷害防護員證其中之證照者。 
(4)通過體育署「運動指導員培訓」或國民健康署「運動保健

師資培訓計畫」者。 
3.受聘者應熟悉 office 等作業軟體。 
4.工作內容及規範如下： 

(1)執行運動 i 臺灣各項工作事務。 
(2)有關運動 i 臺灣各項活動企劃調整與變更，應隨時至 i 運

動資訊平台即時更新。 
(3)為提升人力職能，所聘人員應依業務需求，參與體育署舉

辦之研討、研習、觀摩或工作坊等活動，年度間均未參與

者，隔年度將減列或不予補助經費。 
(4)其他有關運動 i 臺灣計畫臨時交辦事項。 

5.至多補助 1 名，每年補助 8 個月，須經地方政府初審後送本

署覈實審核並核定名額。 
6.如為 110 年新聘用者，應依公開程序遴選聘用人員。 
7.應落實受聘人員差勤管理。 

各縣市政府

主辦單位：各

縣(市)體育

會 

每人每月

新臺幣 3

萬 5,000

元（包括

補助薪資

3萬元及

機關單位

負擔勞健

保費 

5,000

元）（經費

來源、基

金） 

3.登山、健 
行 活 動

(優先核

定項目) 

1.請針對不同季節規劃辦理適合民眾登山健行之活動，以達到

提升登山運動人口、全民運動之目標。 

2.每場次至少 300 人以上（偏鄉、離島至少 150 人）為原則，

每場補助 5 萬元，逾 350 人以上酌予增加額度，最高補助 10
萬元。 

各縣市政府

主辦單位：各

縣(市)體育

會 

至 多 10

萬元 /每

場次 (經

費來源：

公務) 

4. 多 元 運

動 休 閒

活動 

1.規劃辦理趣味運動競賽、球類競賽或其他提高個人體適能運

動休閒活動等。 
2.每場次至少 300 人以上（偏鄉、離島至少 150 人）為原則，

每場補助 5 萬元，逾 350 人以上酌予增加額度，最高補助 10
萬元。 

3.活動名稱務必載明活動種類。 
4.競技類型或錦標賽性質活動不予補助。 

各縣市政府

主辦單位：各

縣(市)體育

會 

至 多 10 

萬 元/每

梯次 (經

費來源：

公務) 

5. 體 育 嘉

年 華 活

動 

1.集結轄內運動 i 臺灣執行單位及體育運動團體，依運動組織    
特性，務必結合至少 3 種以上運動種類，規劃辦理 1 場次之

年度大型觀摩表演、展演趣味或綜合型體育活動。 
2.每場實際參與人數至少 2,000 人以上為原則，每場經費至多

補助 30 萬元。 
3.偏鄉、離島補助額度將視參與人數、活動內容專案核予補助。 

各縣市政府

主辦單位：各

縣(市)體育

會 

至 多 30 

萬元 /每

梯次（經

費來源：

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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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鄉、鎮、市、區體育會（業務聯絡人：謝佳儒 電話：02-87711840） 

執行項目 執行內容 申請單位 經費預估 

鄉鎮市區

運動嘉年

華活動 
 
 
 

1.輔導縣市政府強化鄉鎮市區體育活動，辦理團體性、趣味性、

普及性及綜合性之全民運動嘉年華。 
2.申請資格：鄉鎮市區體育會。 
3.申請方式： 

(1)申請計畫，統一由縣市政府確實完成初審及擇優排序後函

送本署。 
(2)補助基準： 
A.各鄉鎮市區體育會至多補助 4 場運動嘉年華活動，每場活

動至少須包括 3 種運動種類(含體驗活動)，以建立社團交

流平臺。 
B.預計活動規模參加人數（含觀賞人數）近 250 人(至少須達

200 人)者，至多補助經費 5 萬元；近 500 人者(至少須達

450 人)，至多補助經費 8 萬元；離島偏鄉(非屬離島偏鄉

者不得以本項基準核列)：參與人數近 150 人（至少須達

100 人）者，至多補助經費 3 萬元。 
C.每案實際補助數額將視當年度各縣市政府申辦情形及預

算通過情形酌予調整。 

各縣市政府

主辦單位：各

鄉鎮市區體

育會 

依活動規

模參加人

數至多補

助每場次

活動經費

3 至 8 萬元 
(運動發展

基金) 

 
3.社區聯誼賽（業務聯絡人：張祖欣 電話：02-87711736） 

執行項目 執行內容 申請單位 經費預估 

社區聯誼

賽(必辦項

目) 

社區聯誼賽事活動係以趣味化且涵蓋各年齡層之分組，並以樂

趣化、創意活動內容為號召，結合地方特色、觀光產業、地方

企業等，以鼓勵民眾參與(本活動必須包括社區聯誼賽事活動

與趣味競賽體驗營活動兩大項，相關表件請參考附件 2 及 16，
以線上系統為準)；110 年度辦理種類如後：桌球、羽球、網球、

籃球、足球、棒球、慢速壘球、木球、槌球及其他經體育署指

定，專案核准之運動種類；110 年度必辦一項運動種類，並得

選辦另一項運動種類﹝本案活動經費如有剩餘，可增額核定種

類，請各縣市於申請時，如欲申請種類超過 2 種，請依優先順

序進行排列，惟總申請種類(必辦加選辦)以 3 種為上限﹞： 
1.鄉鎮市區層級 

(1)各鄉鎮市區社區聯誼賽辦理之運動種類其賽制須詳列於

計畫書或競賽規程中。 
(2)趣味體驗營活動：除正規比賽外，各鄉鎮市區層級至少配

合辦理該種類趣味競賽體驗活動(至少 100 人參與)，如

桌、足球繞 8 字競賽、跑壘競賽、籃球罰球比賽等，降低

活動入門難度，提升民眾參與意願。 
(3)鄉鎮市區比賽補助經費上限原則如下： 
A.比賽報名人數(含體驗營參與人數)達 250 人：至多核定補

助 10 萬元。(報名人數未達 250 人者，得合併鄰近鄉鎮市

區共同辦理)。 
B.比賽報名人數(含體驗營參與人數)達 400 人：至多核定補

各縣市政府 
1. 縣市層級

活動：各縣市

政府擔任主

辦單位。 
2. 鄉鎮市區

層級活動：各

縣市政府須

擔任指導或

主辦單位。 

鄉鎮市區

層級每案

至多補助 
15 萬元； 
縣市層級

每種類運

動至多補

助 40 萬元 
(詳見執行

內容) 
( 經 費 來

源：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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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15 萬元。 
2.縣市層級 

(1)各縣市政府辦理社區聯誼賽活動，參與人數須達 500 人以
上(辦理種類及分組方式需與鄉鎮市區相同，並須以鄉鎮
市區優勝隊伍優先參與)。 

(2)必辦種類須輔導各鄉鎮市區至少辦理 10 鄉鎮市區層級賽

事(特殊縣市得經專案核定後降低辦理鄉鎮市區數)，選辦

種類至少 3 鄉鎮市區。 
(3)趣味體驗營活動：縣市層級趣味體驗營活動除正規比賽

外，應配合辦理趣味競賽體驗活動 3 項目，如桌、足球繞
8 字競賽、跑壘競賽、籃球罰球比賽等，降低活動入門難
度，增進活動趣味性，以提升民眾參與意願。 

(4)縣市層級比賽補助經費上限原則如下： 
A.辦理一種類縣市層級社區聯誼賽者：至多核 40 萬元。 
B.辦理二種類縣市層級社區聯誼賽，且鄉鎮市區辦理總數達

15 區以上者(必辦至少 10 區、選辦至少 5 區)：至多核 80
萬元。 

3.注意事項： 
(1)活動種類：各縣市政府於桌球、羽球、籃球、足球、棒球、

慢速壘球、網球、木球及槌球運動種類中選擇辦理，所選

賽事種類、分組方式請與鄉鎮市區統一。 
(2)分級制：先行辦理各鄉鎮市區層級賽事，各區前幾名晉級

參與縣市層級賽事，須明列於計畫中。 
  (3)分組：本賽事活動全部皆以團體方式進行，比賽分組朝向

趣味化、不同年齡層、不同性別搭配，如夫妻組、親子組、

百齡組、婦女(女性)及職工(企業)組別等多元方式。 
(4)活動申請內容須包含活動計畫、競賽規程(含社區聯誼賽

與趣味競賽內容)、經費概算表等，相關資訊均採線上填

報，勿以附件方式提供。 
(5)活動名稱請統一為「○○縣○○鄉(鎮、市、區)○球社區聯誼

賽」，如有跟其他活動併案者於後加「…暨○○活動」。 
(6)本案得酌收報名費，另請結合社會資源、地方媒體與企業

贊助辦理，以擴大活動成效與規模。 
(7)有關活動人數之規定，縣市人口數 50 萬至 100 萬人者，

至少須達 90%規定之人數；縣市人口數未達 50 萬人者，

至少須達 80%規定之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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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運動熱區 
（業務聯絡人：林佩瑜 電話：02-87711849） 

執行項目 執行內容 申請單位 經費預估 

運動熱區 

由各縣市政府主導擇定現有公立或非營利運動場域設立縣市

「運動熱區」，透過系列活動之舉辦，形塑縣市運動熱區意象，

藉以提升縣市居民運動風氣，相關規劃重點及注意事項如下

(申辦計畫如附件 17)： 
1.實施策略： 

(1)加值服務：提供熱區參與運動民眾加值服務，協助提升參

與運動品質，並多元化參與運動機會，協助規律運動習慣

之養成。 
※舉例：某縣運動公園擁有廣大跑步、健走、籃球等運動人

口，為提升民眾參與運動品質，爰規劃提供運動傷害防

護、運動安全宣導、路跑知能講座、籃球電影欣賞、健走

俱樂部等系列活動。 
(2)特色發展：選定特色運動總類辦理多元、系列活動或課

程，讓熱區形塑該特色項目「聖地」之意象，鼓勵更多同

好參與。 
※舉例：某縣公立足球運動場已有一定足球運動人口，透過

熱區的經費挹注，擴大其服務能量，針對不同足球運動能

力者提供專屬諮詢及指導服務、足球知能講座、親子足球

體驗，並組成運動俱樂部定期交流，吸引縣市居民參與該

項運動。 
為擴大執行效益，以上活動執行內容並非包裝既有活動，均

請提供加值服務 
2.活動規劃精神及原則： 

(1)運動熱區地點擇定原則：各縣市運動熱區擇定原則除考量

該場域是否具備合宜運動參與設施外，並須考量其交通便

利性及現有場地運動參與人口數等，並以戶外、室內運動

場地兼具之地點為擇定原則，以因應氣候調整活動辦理地

點(不建議設立於學校，每縣市至多設置「加值服務」及

「特色發展」運動熱區各 1 個，各熱區地點僅限 1 處，不

得分散各地辦理)。 
(2)請以體育運動為主軸，並以增進縣市居民運動參與意願之

精神規劃系列活動，並以強調全民參與為原則。 
(3)本執行項目非為單次性活動，為能建立持續性推動機制，

並使推動效益最大化，建請結合縣市政府資源辦理；為擴

大宣傳效果並形塑熱區意象，運動熱區應合宜布置或針對

推廣內容進行宣傳(如：公佈欄、跑馬燈等)。 
(4)辦理期程：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至 10 月 31 日止(辦理期

程須達 10 個月)。 
(5)110 年原則補助「加值服務」及「特色發展」運動熱區數

共 16 案。 
3.建議規劃辦理內容(非全為必辦，請依縣市需求做整體規劃，
惟規劃辦理之豐富度及效益性將列入經費核酌之參據)： 
(1)運動知能宣傳(必辦項目)：透過運動熱區現有實體宣傳管

各縣市政府

主辦單位：各

縣市政府 

每案至多

140萬元/

每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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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如：公佈欄、跑馬燈等)協助宣傳體育署及縣市發送之
運動知能文宣或資訊(不列入辦理時數計算)。 

(2)諮詢服務：結合運動熱區現有場地，設立常態性(如每周
六 18 時至 19 時；周一及五 7 時至 8 時)運動或運動傷害
防護諮詢服務等。 

(3)多元性、常態性運動指導或體驗課程：課程內容請依參與
民眾年齡、運動參與程度等做分級，以廣納多元族群(如
每周二晚間 8 時辦理路跑指導課程；每周六中午辦理室內
體驗課程)。 

(4)運動文化或運動藝文活動：須以體育運動為主軸，相關規
劃辦理細節請列明於申辦計畫中。 

(5)運動知能或運動經驗分享講座：如運動營養課程、運動心
理學課程、超馬經驗分享等。  

(6)其他(請列明於申辦計畫中)。 
4.本案每縣市至多申請辦理「加值服務」及「特色發展」運動

熱區各 1 個，每熱區核定補助上限原則如下: 
(1)系列活動總辦理時數達 320小時：至多核定補助 140萬元。 
(2)系列活動總辦理時數達 280小時：至多核定補助 120萬元。 
(3)系列活動總辦理時數達 240小時：至多核定補助 100萬元。 
(4)系列活動總辦理時數達 200 小時：至多核定補助 80 萬元。 
(5)系列活動總辦理時數未達 200 小時：原則不予補助。 

5.其他注意事項： 
(1)本執行項目是否達成預期效益之關鍵，在於熱區活動資訊

是否傳播予民眾，爰請透過轄內廣宣管道廣為宣傳，藉以
鼓勵所屬縣(市)民眾踴躍參與熱區活動。 

(2)各縣市務請確保運動熱區活動資訊的正確性，如有修正，
請注意資訊更新之即時性，並請將服務資訊廣泛公告於熱
區環境中。 

(3)須針對參與人員辦理滿意度調查(如：建議未來系列活動
內容及課程滿意度等)，並分析其結果，以作為後續延伸
計畫研修之參考。 

(4)請於成果報告中呈現活動辦理總時數、滿意度調查結果與
未來改善措施。 

(5)建議各縣市政府可整合相關活動於熱區舉辦，以明確將運
動熱區意象深植民眾內心，並達行銷宣導之效果。 

(6)本案不補助辦理競賽性活動經費。 
(7)為擴大服務質量，各項服務得酌收報名或課程費。 
(8)本案服務範疇請勿結合既有代表隊訓練、運動社團活動等

內容，應以「加值」服務及擴增運動人口為推動核心；若

僅結合既有活動推廣者，其服務時數不列入計算，並不得

核支本案補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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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政府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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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110 年運動 i臺灣計畫活動經費申請總表 

(1) 本表件將由線上計畫申請系統直接匯出。 

(2) 專案名稱及執行項目請查閱計畫書後詳細填寫，並確實填列場次數(包含單次活動人次數)。 

(3) 請各專案分表填列，並請將各活動分項填寫。 

(4)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相對自籌經費請確依計畫申辦作業原則規定辦理。 

(5) 請落實縣市審查作業，並依各專案、各執行項目及活動辦理之優先順序排列。 

(6) 表格格式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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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縣(市)﹝單位名稱﹞辦理運動 i 臺灣計畫﹝專案名稱﹞﹝執行項目﹞ 
﹝活動名稱﹞申請計畫書 

一、 目的： 
二、 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三、 主辦單位： 
四、 承辦單位： 
五、 活動地點： 
六、 活動時間（期程）： 
七、 辦理方式：（含活動特色及執行方式） 
八、 參與對象、人(次)數：(運動健身指導班參與人次) 
九、 活動行銷宣傳方式： 
十、 預期成效： 
十一、 經費概算（請詳細填列，切勿虛報） 

 
 
十二、其他： 
(活動聯絡人○○○及連絡電話○○○○○) 
備註： 

1. 計畫內容不詳實者不予審核。 
2. 申請計畫書格式如需增列項目，請自行調整。 
3. 參與對象及人數將列入訪視重點項目，請確實填列。 
4. 項目及數量非計畫實際需要者，不予補助。 
5. 如有活動相關附件(如：競賽規程、過往辦理成效等)，請一併附於本申請計畫提出，以作

為經費審核之參據。 
6. 務請詳實檢視相關申辦作業原則規定。 

 

編號 項目 單價（元） 數量 金額（元） 申請補助經費 說明 
1       
2       
3       
4       
5       
6       
7       

合計    

活動是否向參與

者收費(必填) 
□是，收費情形：(例：每人○○○元、每隊○○○元等，預計總報

名費收入○○○)；□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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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110 年○○縣市政府「運動 i臺灣」輔導作業運用計畫 

一、依據：110 年運動 i 臺灣計畫專案申辦作業原則辦理。 
二、目的：期透過訪視、行銷等積極輔導、推動作為，輔以人力資源之投入，提升計畫辦理效益。 
三、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四、主辦單位：○○縣(市)政府 
五、執行單位： 
六、計畫期程：11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7 日止 
七、輔導作業規劃： 

(一)會議辦理情形： 
1.預計召開會議次數：○次。 
2.預計會議辦理內容： 

 會議名稱 預計辦理日期 內容 

1 ○○○諮詢會議 110/0/0~0/0 間 邀請專家學者、執行單位與訪視委員針對年度計畫執行
規劃進行探討，以策進年度計畫推動效益 

2  110/0/0~0/0 間  
3  110/0/0~0/0 間  
4  110/0/0~0/0 間  
 (二)訪視作業： 

1.總計聘任○位委員；預計辦理訪視次數○次。 
2.訪視制度規劃： 
(1)委員分工： 
(2)委員訪視紀錄回收處理方式：(請說明收件窗口、特殊訪視個案後續處理規劃) 

3.聘任委員名單： 

縣
市
訪
視
委
員
名
單 

編號 委員姓名 服務單位(職稱) 電子信箱： 

1 
   

聯絡方式 電話：(00)0000-0000 手機：0900-000-000 

2 
   

聯絡方式 電話：(00)0000-0000 手機：0900-000-000 

3 
   

聯絡方式 電話：(00)0000-0000 手機：0900-000-000 
(三)人力聘用作業： 

1.聘用人力業務內容： 
(1)例：聘請專責人力辦理縣市運動 i 臺灣計畫相關行政庶務事宜。 
(2)例：協助運動資訊露出，並控管活動是否依期辦理。 
(3)例：協助年度活動行銷宣傳作業。 
(4)例：聘請工讀生協助核結資料彙整等作業.................. 

2.差勤管理機制： 
(四)行銷作業：請敘明辦理項目(如：宣傳影片、旗幟或相關文宣品) 

八、預期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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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經費概算：請依人力、訪視、行銷及交通等費用分列。 
 

備註：相關推動作業請詳閱專案二「運動知識擴增專案」(一)縣市輔導作業細部內容；表件內容

如需增列，請自行調整。 

編

號 類別 項目 單價（元） 數量 金額（元） 申請補助經

費 說明 

1 人力費用 
工讀生     

至少須符合現行勞動基

準法所訂每人每小時最

低基本工資。 
專任助理 

(短期人力)  13.5   
包括機關負擔勞健保費

及年終獎金等必要費用 

2 訪視費用 
委員訪視費 2000    請詳閱各縣市訪視次數

下限規定 訪視交通費     

3 行銷費用      

請敘明辦理項目(如：記者

會、宣傳影片、旗幟或相

關文宣品)，本項至少佔本

署輔導作業補助經費20% 

4 

交通費、

住宿費或

或行政會

議雜支 

交通費     僅限用於參與體育署相

關研習(或會議)交通費或

住宿費，本項至多佔本署

輔導作業補助經費 20%。 

住宿費     

行政會議雜支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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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政府 收支結算表(公務)                       附件 4 

所屬年度:110 年度 總金額: 

費用名稱:辦理 110 年度「運動 i 臺灣」計畫 (公務補助款) 

機關名稱 經費額度 經費比例 說    明 

教育部體育署   
一、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縣市財力級次屬第一級者，各預算來源中，縣市政府自籌經費比率須達 15%。 

二、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縣市財力級次屬第二級者，各預算來源中，縣市政府自籌經費比率須達 13%。 

三、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縣市財力級次屬第三級者，各預算來源中，縣市政府自籌經費比率須達 12%。 

四、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縣市財力級次屬第四級者，各預算來源中，縣市政府自籌經費比率須達 11%。 

五、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縣市財力級次屬第五級者，各預算來源中，縣市政府自籌經費比率須達 10%。 

自籌金額   

合計   

備註： 

編號 執行單位名稱 
體育署補助款 自籌款 

總金額 備註 
金 額 比 率 金 額 比 率 

一 運動文化扎根專案  ％  ％  包括地方特色運動 

二 運動知識擴增專案  ％  ％  
包括水域運動樂活計畫、單車運動

樂活計畫 

三 運動城市推展專案  ％  ％  

包括基層運動風氣推展(縣市體育

會；不含短期人力及體育嘉年華活

動) 

填表人:                    覆核:                        主辦會計人員:                       機關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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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政府 收支結算表(基金)                       附件 4 

所屬年度:110 年度 總金額: 
費用名稱:辦理 110 年度「運動 i 臺灣」計畫(基金補助款) 

機關名稱 經費額度 經費比例 說    明 

教育部體育署   
一、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縣市財力級次屬第一級者，各預算來源中，縣市政府自籌經費比率須達 15%。 

二、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縣市財力級次屬第二級者，各預算來源中，縣市政府自籌經費比率須達 13%。 

三、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縣市財力級次屬第三級者，各預算來源中，縣市政府自籌經費比率須達 12%。 

四、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縣市財力級次屬第四級者，各預算來源中，縣市政府自籌經費比率須達 11%。 

五、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縣市財力級次屬第五級者，各預算來源中，縣市政府自籌經費比率須達 10%。 

自籌金額   

合計   

備註： 

編號 執行單位名稱 
體育署補助款 自籌款 

總金額 備註 
金 額 比 率 金 額 比 率 

一 運動文化扎根專案  ％  ％  
包括國民體育日多元體育活動、銀髮族
運動樂活計畫、推廣女性參與運動計
畫、外籍移工運動樂活計畫 

二 運動知識擴增專案  ％  ％  
包括運動 i臺灣計畫縣市輔導作業、原
住民族傳統運動樂活計畫、身心障礙者
運動樂活計畫、社區體適能促進計畫 

三 運動種子傳遞專案  ％  ％  
包括推動體育運動志願服務工作、巡迴
運動指導團 

四 運動城市推展專案  ％  ％  
包括基層運動風氣推展(縣市體育會短
期人力及體育嘉年華活動、鄉鎮市區體
育會、社區聯誼賽)、運動熱區 

填表人:                    覆核:                        主辦會計人員:                       機關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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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5 
110 年（單位）「運動 i 臺灣計畫○○○○專案○○執行項目」 

○○活動成果報告表 

活動成果報告表 

計畫（活動）名稱  填表人  
連絡

電話 
 

指導單位  主辦單位  

活動時間(期程)  活動地點  

舉辦場次  

原計畫提報參

與人次數 
 

活動參與 
人次數 

年齡
層 

12 歲
以下 

13-22
歲 

23-64
歲 65 歲以上 

男     
參與對象 

(如係身障樂活請敘明障

礙類別) 女     

國民體育日辦理縣市層級表揚活動 
-表揚獎勵成果 

表揚獎勵-團體數及個人數 ○團體 ○個人 

推廣女性參與運動計畫 新住民參與人次 ○國（國別：○） ○人次 

水域運動樂活計畫 水域活動體驗營 學生參與人次 ○人次 

總經費 

﹝新臺幣

元﹞ 

教育部體育署補助： 
身心障礙樂活統計專區 

縣市政府補助： 

其他(自籌、企業贊助及補助)： □非為身心障礙樂活專案 
□為身心障礙樂活專案活動：總計身心障礙者運動人數

男○人；女○人/協助人員：教練○人；助理○人 合計： 

概算/決
算落差 

(1)概算數：       元 (2)決算數：       元(3)落差%數(決算數/概算數)-100%=     % 
(4)落差情形說明：(請敘明差異原因、是否影響效益、後續改善措施等) 

辦理活動內容  

周邊活動辦理情形

(教學、體驗營、嘉年華等)  

檢討及建議  

照片輯要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活動項目： 
（◎活動照片請以活動盛況為主題） 

說明： 
一、本表各項資料請務實填列，不敷使用時可自行增加或調整。 
二、推動性別主流化與人口政策為政府近年推動各年齡層參與之主要政策，而性別參與活動之統

計，則為推動性別主流化之首要工作，各類活動如採事先報名者，應將參與人數之性別、年齡
如數列入，並上載於 E 化結案成果調查表。 

三、「辦理活動內容」、「周邊活動辦理情形」及「檢討及建議」請條列式簡述。 
四、「檢討及建議」請說明舉辦本次活動之優、缺點，以作為下次辦理之改進參考。 
五、照片輯要必須提供「大會活動名稱」標示及「整體活動人潮」概況供參，並簡述照片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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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6 

110 年運動 i 臺灣計畫﹝專案名稱﹞﹝執行項目﹞﹝活動名稱﹞ 
收支結算表 

單位名稱： 

注意事項： 

一、本表所填資料如有不實，受補助單位應自負法律相關責任。 
二、保險費：受補助單位應為參加人員辦理保險（含死亡、傷殘及醫療給付）。 
三、自籌款如有收取報名費應於本欄加註說明收取金額及人數。 

填表人           會計          複核          填報單位負責人   (請蓋單位圖記) 

活 

 

動 

 

收 

 

入 

經費來源 金額（單位：元） 備       註 

教育部體育署   

其他機關補助款（備註

欄請一定要填機關名稱

及金額） 

  

民間團體贊助款   

自籌款  如有收取報名費請加註說明收取金額及人數 

合計   

活 

動 

總 

支 

出 

項   目 單價 數量 合計 體育署補助金額 其餘經費額度 
      
      
      
      
      

      

      

      

      

      

      

      

合計    

結    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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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縣(市)辦理體育表揚活動 
﹝活動名稱﹞申請計畫書 

一、目的： 
二、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三、主辦單位：○○縣市政府 
四、承辦單位： 
五、活動地點：(請配合國民體育日或擇 9 月份適當日期辦理) 
六、活動時間： 
七、本案是否結合國民體育日多元體育活動共同辦理：□是  □否 
八、辦理方式：（含活動特色、執行方式等） 
九、表揚對象或團體：(請敘明表揚對象，如：有功體育團體、基層全民運動推手等) 
十、表揚(遴選)依據：(如：○○縣市慶祝國民體育日表揚體育有功團體及人員要點) 
十一、活動行銷宣傳方式：是否辦理記者會宣傳□是  □否 

     ；其他宣傳方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二、預期成效： 
十三、經費概算（請詳細填列，切勿虛報） 

十四、其他： 
(活動聯絡人○○○及連絡電話○○○○○) 
備註： 
1.計畫內容不詳實者不予審核。 
2.申請計畫書格式如需增列項目，請自行調整。 
3.項目及數量非計畫實際需要者，不予補助。 
4.如有活動相關附件(如：競賽規程、過往辦理成效等)，請一併附於本申請計畫提出，以作為經費

審核之參據。 
 

 

 

 

 

編號 項目 單價（元） 數量 金額（元） 申請補助經費 說明 
1       
2       
3       
4       
5       
6       
7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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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縣(市)政府辦理運動 i 臺灣計畫銀髮族運動樂活計畫 
﹝活動名稱﹞申請計畫書 

壹、計畫目的：透過通路結合、資源整合與專案串聯等策略，促使全民運動推展政策得融合銀髮族

領域政策推動作為，以成功提升目標族群運動參與情形，並達政策加值與效益加乘之效果。 
貳、預期效益：(包含具體量化數據，如：通路結合數、講座/課程時數、活動參與/受益人次數等) 
參、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肆、主辦單位：○○縣(市)政府 
伍、承辦單位：(體育運動專業團隊或大專院校等) 
陸、協辦單位： 
柒、贊助單位： 
捌、活動期程：自 110 年 3 月 1 日起至 10 月 31 日止(辦理期程至少達 7 個月)。 
玖、辦理方式： 
一、政策結合情形： 

(請詳述本計畫與現行地方政府體育運動、銀髮族領域政策結合推動情形；請分項說明) 
二、資源結合情形： 

(請詳述本計畫與現行地方政府行政、經費、行銷等資源結合情形；請分項說明) 
三、計畫特色： 

(一) ○○○○○ 
(二) ○○○○○ 
(三) ○○○○○ 
(四) ○○○○○ 

四、計畫內容：(除列點說明外，可再提供附件補充說明) 

(一)○○○加值模式：(請分項說明辦理項目及其執行內容) 

1.辦理項目： 

2.執行內容： 

3.預期效益： 

(二)○○○優惠模式：(請分項說明辦理項目及其執行內容) 

1.辦理項目： 

2.執行內容： 

3.預期效益： 

(三)○○○創新模式：(請分項說明辦理項目及其執行內容) 

1.辦理項目： 

2.執行內容： 

3.預期效益： 

(四)○○○○○模式：(請分項說明辦理項目及其執行內容) 

1.辦理項目： 

2.執行內容： 

3.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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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經費概算（請詳細填列，切勿虛報） 

 項目 單價(元) 數量 金額(元) 申請補助經費 自籌經費 說明 

活 
動 
概 
算 

       
       
       
       
       
       
       
       
       
       
       
       
       
       

合計     
※本執行項目非為單次性活動，為能建立持續性推動機制，並使推動效益最大化，建請多元結合

縣府資源辦理。 

※計畫支出項目申請本署補助經費部分，其核結項目及基準請參照「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

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詳如年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未符者將逕於補助經費額度中扣除。 

 
 
壹拾壹、其他證明或補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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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縣(市)政府辦理運動 i 臺灣計畫推廣女性參與運動計畫 
﹝活動名稱﹞申請計畫書 

壹、計畫目的：透過通路結合、資源整合與專案串聯等策略，促使全民運動推展政

策得融合性平領域政策推動作為，以成功提升目標族群運動參與情形，並達政

策加值與效益加乘之效果。 
貳、預期效益：(以具體量化數據呈現，如：活動參與/受益人次數、通路結合數等) 
參、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肆、主辦單位：○○縣(市)政府 
伍、承辦單位： 
陸、協辦單位： 
柒、贊助單位： 
捌、活動期程：自 110 年 3 月 1 日起至 10 月 31 日止(於該期程辦理，採常態、週期

或累計的方式執行，例：為期 6 個月每週 2 次)。 
玖、辦理方式： 

一、政策結合情形： 
(請詳述本計畫與新南向政策、現行地方政府體育運動、性平領域政策結合推
動情形；請分項說明) 

二、資源結合情形： 
(請詳述本計畫與現行地方政府行政、經費、行銷等資源結合情形；請分項說
明) 

三、辦理項目： 
(一) ○○○○○ 
(二) ○○○○○ 
(三) ○○○○○ 
(四) ○○○○○ 

四、各項目內容：(以附件方式逐項排序說明) 
(一) 參加對象（來源）：（請加註是否有新住民） 
(二) ○○○加值模式：(請分項說明辦理項目及其執行內容) 
  1.辦理項目： 

      2.執行內容： 

      3.預期效益： 

(三) ○○○優惠模式：(請分項說明辦理項目及其執行內容) 
  1.辦理項目： 

      2.執行內容： 

      3.預期效益： 
(四) ○○○○○模式：(請分項說明辦理項目及其執行內容) 
  1.辦理項目： 

      2.執行內容： 

      3.預期效益： 
(五) 經費概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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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經費概算（請詳細填列，切勿虛報） 
 項目 單價(元) 數量 金額(元) 申請補助經費 自籌經費 說明 

活 
動 
概 
算 

       
       
       
       
       
       
       
       
       
       
       
       
       
       

合計     
※本執行項目非為單次性活動，為能建立持續性推動機制，並使推動效益最大化，建請多元結合

縣府資源辦理。 

※計畫支出項目申請本署補助經費部分，其核結項目及基準請參照「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

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詳如年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未符者將逕於補助經費額度中扣除。 

 
壹拾壹、其他證明或補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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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政府辦理運動 i 臺灣計畫「外籍移工運動樂活」簡版申辦計畫 
壹、計畫目的：建構外籍移工運動交流管道，推動○○○，透過在地體育運動之推

展，協助外籍移工與在地文化交流，共同體驗運動之樂趣。 
貳、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參、主辦單位：○○縣(市)政府 
肆、承辦單位： 
伍、協辦單位： 
陸、贊助單位： 
柒、活動期程：自 110 年○月○日起至○月○日止。 
捌、推動策略符合度： 
編號 推動策略 符合與否 符合情形說明 

一 體育主軸 □是□否 (請參考申辦作業原則規範填列計畫符合情形) 

二 廣納資源 □是□否  

三 契合需求 □是□否  

四 多元交流 □是□否  

五 效益擴散 □是□否  

玖、辦理內容及預期效益 
編號 辦理項目 執行內容 預期效益 

一 
提供運動

交流平台 

(必辦) 

(一)辦理方式：(含活動特色及執行方式) 

(二)活動期程：110年○月○日至○月○日 

(三)參與對象： 

(請以具體量化數據

呈現，如：活動參與

人次數等) 

二 運動習慣

養成 

(一)辦理方式：(含活動特色及執行方式) 

(二)活動期程：110年○月○日至○月○日 

(三)參與對象： 

 

三 提升運動

知能 

(一)辦理方式：(含活動特色及執行方式) 

(二)活動期程：110年○月○日至○月○日 

(三)參與對象： 

 

四 其他 

(一)辦理方式：(含活動特色及執行方式) 

(二)活動期程：110年○月○日至○月○日 

(三)參與對象： 

 

總計畫推動效益 

(請填列整體計畫推

動預期效益；其中總

參與人次為必填項

目) 

備註 
1.至少辦理 2項內容以上，其中提供運動交流平台為必辦項目。 

2.其他符合活動實施目的及策略之辦理內容，推動細節請詳述於本辦計畫中 

3.本表如有不足，請自行增修或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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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經費概算（請詳細填列，切勿虛報） 
 項目 單價(元) 數量 金額(元) 申請補助經費 自籌經費 說明 

活 
動 
概 
算 

       
       
       
       
       
       
       
       
       
       
       
       
       
       

合計     
計畫支出項目申請本署補助經費部分，其核結項目及基準請參照「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

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詳如年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未符者將逕於補助經費額度中扣除。 

壹拾壹、其他證明或補充文件(本計畫為簡版計畫，如有詳版計畫內容，請另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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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政府辦理運動 i 臺灣計畫「愛運動‧動無礙」巡迴運動指導團試辦計
畫簡版申辦計畫 

壹、計畫目的：成立縣市「愛運動‧動無礙巡迴運動指導團」，並透過通路結合、人
力增能及資源整合等實施策略，營造「我愛運動‧運動無礙」之社會環境與氛
圍。 

貳、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參、主辦單位：○○縣(市)政府 
肆、承辦單位： 
伍、協辦單位： 
陸、贊助單位： 
柒、活動期程：自 110 年○月○日起至○月○日止。 
捌、工作團隊： 

姓名 經歷(含專業證照) 工作職掌 

Ex:陳○○ 國立○○大學○○系教授 專案規劃、推動及協調作業 
Ex:陳○○ 臺中市身心障礙體育運動總會

秘書長 
專案相關行政作業 

Ex:王○○ 國民體適能指導員證 授課講師 
Ex:王○○ 國立體育大學適應體育學系碩

士 
授課講師 

   
   
玖、實施策略符合度： 
編號 推動策略 說明 符合與否 

一 通路結合 

A.模式一：將指導團結合縣市內運動場域(含運動中
心)開辦各項身障體育活動，打造在地運動據點，提
升身障參與運動之「可見度」，讓身障參與運動之觀
念成為社會主流；結合之運動場館(域)，請以公開
場域為原則(不將場域設置於民眾無法進入之學校
或機構)。 

B.模式二：將指導團專業人力送入各身心障礙運動需
求機構或活動通路，提供加值服務或體驗課程(總提
供服務時數以不高於模式一為原則)。 

□是□否 

二 資源整合 

請於計畫中提出擬透過指導團協助縣市「身心障礙者
運動樂活計畫」之資源整合作為(如協助整體樂活計畫
活動之行銷宣傳、協助提供身障運動知能宣傳文宣、
提供身障運動推廣諮詢、協助整合縣市身障運動輔具
資源、協助提供身障運動指導人力媒合…等)，讓指導
團提升縣市身障運動推廣層次。 

□是□否 

壹拾、辦理內容及預期效益 
編號 推動策略 執行內容 預期效益 

一 通路結合 

(一)辦理方式：(含活動特色及執行方式) 
(二)活動期程：110年○月○日至○月○日 
(三)預計結合通路名單： 
A.模式一：包括○○運動中心、○○縣立體
育場、○○活動中心等……，預計提供服
務時數○小時。 

通路結合數○個、講
課時數○小時(列為
補助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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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模式二：如○○機構、○○活動通路等，
預計提供服務時數○小時。 

(四)講座(課程)主題規劃：(請敘明課程名 
    稱及內容，請以提升身心障礙者體適能

為核心，非一般單項運動體驗活動。) 

二 資源整合 

(一)辦理方式：(含資源整合或加值服務作
為；請條列式呈現，下為舉例，得再依
縣市資源整合情形增列其他方案策略) 

A.倡議宣傳：透過新媒體、實體活動倡議等
作為，協助縣市身心障礙運動樂活計畫之
行銷作為。 

B.知能提升：提供身障運動知能宣傳文宣、
提供身障運動推廣諮詢。 

C.資源整合：協助整合縣市身障運動輔具資
源、建立縣市身心障礙運動場域推薦指
引、協助提供身障運動指導人力媒合等。 

D.人力培植：透過本計畫鼓勵縣市指導者參
與全國性團體或體育署開辦之身障教練
研習或增能課程，並結合縣市「身心障礙
者運動推動觀摩（研習）會」課程，讓指
導人力質與量得以提升；其縣市指導者參
加上揭全國性課程支交通費、住宿費、報
名費及證照費等得由本專案補助經費支
應或酌予補貼。 

E.主流化措施：辦理身心障礙者參與主流化
運動協助措施等作業。 

(二)推動期程：110年○月○日至○月○日 

請以量化及具體數
據呈現預期效益 

 
壹拾壹、經費概算（請詳細填列，切勿虛報） 

 推動策略 項目 單價
(元) 

數
量 

金額(元) 申請補助經
費 

自籌經費 說明 

活 
動 
概 
算 

通路結合 
(原則補
助活動相
關費用) 

       

       

       

       

       

       

資源整合 
(原則補
助各項資
源整合作
業費用) 

       

       

       

       
合計     

壹拾貳、其他證明或補充文件(本計畫為簡版計畫，如有詳版計畫內容，請另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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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110 年度社區體適能促進申辦作業原則 

壹、 國民體適能檢測站 

一、設站類別及內容： 

類別 檢測對象 檢測項目 

一般檢測站 年齡 23 歲以

上未滿 65 歲

之國民 

1.身體組成：身高、體重、腰圍、臀圍。 

2.柔軟度：坐姿體前彎。 

3.肌力及肌耐力：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 

4.心肺耐力：三分鐘登階。 

樂活檢測站 年齡 65 歲以

上之國民 

1.身體組成：身高、體重、腰圍、臀圍。 

2.柔軟度：抓背及椅子坐姿體前彎。 

3.肌力及肌耐力：肱二頭肌手臂屈舉及椅子坐立。 

4.心肺耐力：原地抬膝踏步。 

5.平衡能力：椅子坐立繞物及開眼單足立。 

施行方式及相關器材請參照線上(https://www.sa.gov.tw/PageContent?n=3947)資料。 

二、檢測人員部分：各類檢測站應聘請合格國民體適能指導員或國民體適能檢測員進行各項檢

測，並於檢測時備有相關證件供驗。 

三、檢測場次部分：請透過「體育雲全民運動資訊」檢測站系統進行場次管理。 

四、安全維護部分： 

（一）檢測前填寫問卷及確實說明安全事項。 

（二）檢測當日佈置檢測場地及檢測項目流程之規劃應再次確認。 

（三）緊急應變及醫療處理流程應多講習及演練。 

（四）檢測時需有合格醫護人員在場駐守。 

 

貳、 體適能促進課程： 

一、課程目的在於藉由「前測－體適能促進－後測」模式，達到運動增進健康體適能之目的（含

心肺適能、肌肉適能、柔軟度和體重控制等），各申請單位可依各自設定目標安排各類身

體活動，如：有氧運動、伸展操、阻力（肌力、肌耐力）訓練、健走、慢跑、水上運動、

太極拳等，以增進民眾健康體適能、增加正確運動保健知能、養成規律運動的習慣。 

二、各辦理單位可依各自設定目標來招收促進課程之目標對象，例：Ａ公司中有意培養運動習

慣之員工、Ｂ社區中下肢肌力稍差之 65-70歲銀髮族、Ｃ社區中心肺功能稍差之 50歲以

上民眾。 

三、課程之辦理需聘請教育部體育署(依國民體適能指導員資格檢定辦法）國民體適能授證之

https://www.sa.gov.tw/PageContent?n=3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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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國民體適能指導員及搭配運動處方進行，單位申請時請附指導教練之國民體適能指導

員證影本，申請時未附者，請於核結補助經費時檢送，若合作之指導教練尚未取得國民體

適能指導員證者，辦理核結時需檢附 110年度國民體適能指導員准考證影本，且需到考，

否則將註銷補助經費。本案所需合格國民體適能指導員可於「體育雲全民運動資訊系統」

媒合運用人才。 

四、課程內容頻率請依規律運動原則進行規劃，每班至少 8週，期數、期程、週次、時間、及

執行內容等由辦理單位視自身之特色及資源，依課程規劃需求逕為調整。 

五、學員簽署參與同意書後，必須依據課程規劃確實參與。 

六、課程之進行需注意環境及運動安全。 

七、辦理單位可視課程內容規劃與特色酌收經費。若有收取費用，請依規定開立收據，並於收

支結算表中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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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〇（單位名）申請〇〇（縣市名）110 年度社區體適能促進計畫 
壹、計畫目的：使〇〇縣（市）之民眾藉由體適能檢測，提升對自我體適能的認知與重視，進而產

生運動動機，養成規律運動習慣，並透過定期體適能檢測追蹤自己的運動效益，強化運動健身

之實際功效。 
貳、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參、主辦單位：〇〇縣（市）政府 
肆、承辦單位：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伍、協辦單位（請依實際狀況填列）：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陸、贊助單位（請依實際狀況填列）：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柒、申請類別（請勾選）： 

一般（23 歲-64 歲） □檢測預計○人   □體適能促進課程預計○人 
樂活（65 歲以上）  □檢測預計○人   □體適能促進課程預計○人 

捌、活動期程：110 年〇月〇日起至〇月〇日 
玖、執行內容： 

一、常設檢測服務：請敘明預計辦理方式（如：配合國民體育日於 9 月至少需辦理 1 場公開免

費檢測活動） 
備註： 
(一)檢測申請本署補助經費，以不超過申請本署補助總經費二分之一為限。檢測者獎勵品請

申請單位於經費預算表編列獎品費用備妥發送，另視 110 年度預算情形若本署仍有分送

運動毛巾，請以 110 年 9 月配合國民體育日檢測者為主要發送對象。 
(二)110 年應配合國民體育日於 9 月至少需辦理 1 場公開免費檢測活動。 

二、體適能促進課程：請敘明課程目標族群及進行方式（如：促進課程結合檢測：藉由「前測

－體適能促進－後測」的過程檢視體適能促進效益，每班期程需達至少 8 週，每週需 3
次每次 60 分鐘，或每週需 2 次每次 90 分鐘，每班參與人數至少 20 人，出席率須達百分

之六十以上…） 
※備註： 
(一)銀髮族促進課程，需聘請本署授證之合格國民體適能中級指導員及搭配運動處方進行，

若合作之指導教練尚未取得國民體適能中級指導員證者，辦理核結時需檢附 109 年度國

民體適能中級指導員准考證影本，且需到考。本案所需合格國民體適能指導員可於「體

育雲全民運動資訊系統」媒合運用人才。 
(二)應藉由「前測－體適能促進－後測」的過程檢視體適能促進效益，每班期程需達至少 8

週，每週需 3 次每次 60 分鐘，或每週需 2 次每次 90 分鐘，每班參與人數至少 20 人，

出席率須達百分之六十以上。 
三、知能提升：知能傳遞與促進課程結合，提升民眾對體適能及運動的正確認知。 
四、通路結合：（如：23-64 歲－主動出擊與機關企業、公司行號合作；65 歲以上銀髮族－與

樂齡中心、長青學苑、社區關懷據點、老人文康服務中心等單位合作）。 
五、配套規劃：（如：宣傳方式及其他特色及有助於計畫品質提升措施）。 

壹拾、預期效益： 
壹拾壹、經費預算： 
壹拾貳、聯絡人姓名：        職稱：       手機：         
       電話：        電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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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機構）】辦理 110年度社區體適能促進計畫 

經費預算表 

活動 

名稱 
110年度社區體適能促進計畫 

活
動
總
收
入 

經費來源 金額 備       註 

體育署補助款   

其他機關補助款  填註機關名稱 

民間團體贊助款   

自籌款   

合計   

活
動
總
支
出 

項目 單價 數量 合計 備註 

業
務
費
用 

交通費用     

誤餐費用     

保險費用     

場租費用     

獎品費用     

緊急醫療救護工作費 元 時   

雜支費用     

器材費     

其他（請自行增列）     

人
事
費
用 

檢測人員 元 場／時   

諮詢人員 元 場／時   

專任助理 元 月   

工讀生 元 時   

專任助理勞保     

專任助理健保     

專任助理勞退     

二代健保     

其他（請自行增列）     

合計  

填報單位（請蓋單位圖記）   機關負責人        複核        會計      填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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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參考資料： 
 

 

運動安全篩選表(23-64歲用) 

親愛的朋友您好：                              

感謝您參與此次的檢測活動，首先我們要了解您的健康狀況，以增加體適能檢測活

動的安全性，所以您必須經在場的專業人員評估後，才能決定您是否適合參與，在下列

問題中，如有任何問題回答「是」或健康篩選未通過的話，那便不適合參與體適能檢測，

若您想參與檢測須獲得醫師同意，由衷感謝您的配合！ 

一、運動安全調查（醫護人員詢問後填寫） 

是 否 自我評估項目 

  1.是否有醫師告訴過您，您的心臟有些問題，您只能做醫生建議的運動？ 

  2.您是否曾在從事體適能活動時出現胸痛的現象？ 

  3.最近一個月，在沒從事體適能活動情況下，您是否曾出現胸痛的情形？ 

  4.您是否曾有因暈眩而失去平衡或意識的情況？ 

  5.從事體適能活動是不是會使得您的骨骼或關節的問題更嚴重或惡化？ 

  6.您現在是否服用醫生所開之血壓藥或心臟藥？ 

  7.您是否有任何不適合體適能活動的原因？ 

二、健康篩選（血壓心跳）： 血壓      /      mmHg 心跳        下/分鐘 

血壓：如果讀數超過 140/90 mmHg，請先休息一下再重測。 

三、參與檢測適合情形： □ 適合   □ 不適合 

醫護人員簽章：                   民國：     年     月     日 

－－－－－－－－－－－－－－－－－－－－－－－－－－－－－－－－－－ 

恭喜您通過專業人員評估，可以繼續參與檢測，若檢測當中有任何不適時，請立即

告知檢測人員/醫護人員/工作人員，並停止受測。 

活動結束後請適度補充水份喔~並可至教育部體育署體適能網站參考運動建議處

方，以提升您的個人體適能狀況。 

教育部體育署關心您！！（請翻到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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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體育署國民體適能檢測同意書 

我已經瞭解本測驗的步驟、方式及風險，確認自己身體狀況可以參加測驗。並同意在

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規範下，將此次各項檢測結果提供體育署做為公務及學術研究之

用。 

簽名：                  民國：     年     月     日 
 

緊急聯絡人：                 緊急聯絡人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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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安全篩選表(65-100歲用) 

親愛的朋友您好：                              

感謝您參與此次的檢測活動，首先我們要了解您的健康狀況，以增加體適能檢測活

動的安全性，所以您必須經在場的專業人員評估後，才能決定您是否適合參與，在下列

問題中，如有任何問題回答「是」或健康篩選未通過的話，那便不適合參與體適能檢測，

若您想參與檢測須獲得醫師同意，由衷感謝您的配合！ 

一、運動安全調查（醫護人員詢問後填寫） 

是 否 自我評估項目 

  1.是否有醫師告訴過您，您的心臟有些問題，您只能做醫生建議的運動？ 

  2.您是否曾在從事體適能活動時出現胸痛的現象？ 

  3.最近一個月，在沒從事體適能活動情況下，您是否曾出現胸痛的情形？ 

  4.您是否曾有因暈眩而失去平衡或意識的情況？ 

  5.從事體適能活動是不是會使得您的骨骼或關節的問題更嚴重或惡化？ 

  6.您目前有服用醫生所開之血壓藥或心臟藥，且醫生建議您不宜從事運動？ 

  7.您是否有任何不適合體適能活動的原因？ 

二、健康篩選（血壓心跳）： 血壓      /      mmHg 心跳        下/分鐘 

血壓：如果讀數超過 140/90 mmHg，請先休息一下再重測。 

三、參與檢測適合情形： □ 適合   □ 不適合 

醫護人員簽章：                   民國：     年     月     日 

－－－－－－－－－－－－－－－－－－－－－－－－－－－－－－－－－－ 

恭喜您通過專業人員評估，可以繼續參與檢測，若檢測當中有任何不適時，請立即

告知檢測人員/醫護人員/工作人員，並停止受測。 

活動結束後請適度補充水份喔~並可至教育部體育署體適能網站參考運動建議處

方，以提升您的個人體適能狀況。 

教育部體育署關心您！！（請翻到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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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體育署國民體適能檢測同意書 

我已經瞭解本測驗的步驟、方式及風險，確認自己身體狀況可以參加測驗。並同意在個人資

料保護法的規範下，將此次各項檢測結果提供體育署做為公務及學術研究之用。 

 

簽名：                  民國：     年     月     日 

緊急聯絡人：                 緊急聯絡人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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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體育署國民體適能檢測紀錄表（23-64歲適用） 
*編號(流水號)：                            (由檢測站填寫) 

*檢測日期：民國      年      月      日(由檢測站填寫) 

身分證字號:                         

(必填，您的檢測紀錄將登錄於「i運動資訊平臺」做為自我體適能追蹤與比較之用) 

 性    別：□男     □女 

 出生：民國__________年 

一、體適能檢測結果紀錄表 （由檢測人員填寫）    

體適能要素 檢測項目 檢測結果 

身體組成 

身       高             公分（取小數點 1位） 

體       重             公斤（取小數點 1位） 

腰       圍         公分           公分 

臀       圍         公分           公分 

心肺耐力 三分鐘登階 

運動時間：□180秒 □     秒 

運動後 1分至 1分 30秒          下 

運動後 2分至 2分 30秒          下 

運動後 3分至 3分 30秒          下 

肌力及肌耐力 屈膝仰臥起坐 
（紀錄 60秒完成的次數） 

            次 

柔軟度 坐姿體前彎        公分            公分 

檢測員簽章：_______________   

二、基本資料（受測者自行填寫或由現場人員協助解說） 

(一)居住所在縣市：                 郵遞區號：□□□ 

(二)教育程度：1.□國小（含以下） 2.□國中 3.□高中職 4.□專科、大學 5.□碩士以上 

(三)職業類別：(目前的) 

        1.□教育機構業 2.□金融保險業 3.□農林漁牧業  4.□服務業 

        5.□學生        6.□科技業      7.□公務機關    8.□媒體傳播業 

        9.□一般商業    10.□衛生保健業 11.□製造業     12.□家管 

13.□其他          

(四)目前的月收入：1.□20,000元以下  2.□20,001～40,000元 3.□40,001～60,000元 

                  4.□60,001~80,000  5.□80,001~100,000元 6.□100,001元以上 

(五)婚姻現況：1.□未婚 2.□已婚 3.□離婚 4.□喪偶 5.□拒答  

(六)是否獨居：1.□否   2.□是 

謝謝您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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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體育署國民體適能檢測紀錄表（65歲以上適用） 
*編號(流水號)：                            (由檢測站填寫) 

*檢測日期：民國      年      月      日(由檢測站填寫) 

 

身分證字號:                         

(必填，您的檢測數值將登錄於「i運動資訊平臺」做為自我體適能追蹤與比較之用) 

 性    別：□男     □女 

 出生：民國__________年 

一、體適能檢測結果紀錄表 （由檢測人員填寫） 

體適能要素 檢測項目 檢測結果 

身體組成 

身       高    ___________   公分（取小數點 1位） 

體       重    ___________   公斤（取小數點 1位） 

腰       圍 __________公分   __________公分 

臀       圍 __________公分   __________公分 

平衡能力 
開眼單足立  (左腳或右腳，測

兩次，取至 1/10秒) 
___________秒    __________秒  

下肢肌力 椅子坐立(30秒)            次 

上肢肌力 
肱二頭肌手臂屈舉 

(30秒左手或右手) 
__________ 次  

心肺耐力 原地抬膝踏步(2分鐘)            次 

下肢柔軟度 
椅子坐姿體前彎 

(左腳或右腳，測兩次) 
__________公分   __________公分 

上肢柔軟度 抓背測驗(左手或右手，測兩次) __________公分   __________公分 

動態平衡與敏捷力 
椅子坐立繞物 

(測兩次，取至 1/10秒) 
           秒    __________秒  

檢測員簽章：_______________   
二、基本資料（受測者自行填寫或由現場人員協助解說） 

(一)居住所在縣市：                 郵遞區號：□□□ 

(二)教育程度：1.□國小（含以下） 2.□國中 3.□高中職 4.□專科、大學 5.□碩士以上 

(三)職業類別：(目前的)  0.□退休 

        1.□教育機構業 2.□金融保險業 3.□農林漁牧業  4.□服務業 

        5.□學生        6.□科技業      7.□公務機關    8.□媒體傳播業 

        9.□一般商業    10.□衛生保健業 11.□製造業     12.□家管 

13.□其他          

(四)目前的月收入：1.□20,000元以下  2.□20,001～40,000元  3.□40,001～60,000元 

                  4.□60,001~80,000  5.□80,001~100,000元  6.□100,001元以上 

(五)婚姻現況：1.□未婚 2.□已婚 3.□離婚 4.□喪偶 5.□拒答  

(六)是否獨居：1.□否   2.□是   

謝謝您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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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110 年度○○縣市政府推動社會體育運動志願服務年度計畫 

一、依據：志願服務法及教育部體育署推動體育運動志願服務實施要點等相關規定辦理。 
二、目的： 
三、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四、主辦單位：○○縣(市)政府 
五、承辦單位： 
六、協辦單位： 
七、大使團、預計輔導運用單位： 

運動 i 臺灣 i 運動大使團運用單位名稱  
運動 i 臺灣 i 運動大使團服務時數  
運動 i 臺灣 i 運動大使團聯絡人  

運動 i 臺灣 i 運動大使團聯絡電話及 e-mail 電話： 
E-mail 

預計輔導對象名
單(請敘明預計
輔導對象名稱) 

    
    
    

八、預計辦理訓練課程數：○場(請敘明辦理訓練內容及課程名稱) 
九、實際服務運動 i 臺灣計畫活動規劃：(請分項敘明志工服務活動或專案場域及其服務內容細節) 

(一)服務活動或專案名稱：服務內容。 
(二)例：協助運動熱區活動推廣：派駐體育運動指導志工於每周三上午 6 時至 7 時於運動熱區

田徑場協助提供運動諮詢或指導服務。 
十、預期成效： 
十一、經費概算：請依訓練課程、消耗性器材及志工意外事故保險費用等分列。 

備註： 

編
號 類別 項目 單價（元） 數量 金額（元） 申請補助經費 說明 

1 志工訓練課程
費用 

講師費      
交通費      
誤餐費      
保險費      
印刷費用      

2 消耗性器材費
用 

消耗性 
器材 

    (每運用單位至多申請 5 萬

元為上限；i 運動大使團運

用單位至多申請 10 萬元)     

3 志工意外事故
保險費 保險費     

每運用單位至多補助4萬元

(運用單位志工每人每年至

多補助 400 元) 

4 
 

活動相關 
費用 

交通費     至多佔補助經費 30% 
活動誤餐費     至多佔補助經費 30% 

文宣費     謹限 i 運動大使團活動推廣

是用，至多佔補助經費 20% 

服裝或紀念
品費用     

僅限製作志工服勤服裝及

紀念品(建議設定服勤時數

達標規範)，至多支用上限

20%。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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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110 年○○縣(市)政府「巡迴運動指導團」申請計畫書 

壹、計畫目的：成立○○縣(市)巡迴運動指導團隊，透過通路結合、主動出擊及廣納申請等推動

策略，將運動風氣深入各通路及場域，建立縣(市)居民對於運動參與之正向認知，提升運動

參與風氣。 
貳、預期效益： 

編號 實施策略 通路結合數 講座/課程時數 

1 
通路結合 

擴增效益 
通路結合數(A)：○個 ○小時(D) 

2 
主動出擊 

直達受眾 
結合運動場域或活動數(B)：○個 ○小時(E) 

3 
廣納申請 

提供專業 
提供申請講座場次數(C)：○場 ○小時(F) 

總計 
(1)總結合通路數(A+B+C)：○個 

(2)總計畫講座/課程時數(D+E+F)：○小時 

參、主辦單位：○○縣(市)政府 

肆、承辦單位：(體育運動專業團體或大專院校等，建議單一窗口) 

伍、協辦單位：○○縣(市)衛生局、○○樂齡學習中心、○○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家庭教育

中心、○○老人文康服務中心、○○運動公園、○○運動中心、○○基金會 

陸、贊助單位：○○企業 

柒、活動期程：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至 10 月 31 日止(辦理期程須達 10 個月) 

捌、活動行銷宣傳方式：(請敘明行銷管道、通路資源整合及其辦理方式) 

玖、工作團隊成員草案：本案須組成工作團隊辦理規劃、執行及相關行政作業，授課講師並以具備運動指導能

力相關證照者(如：國民體適能指導員證等)為限，工作團隊成員組成請列明於申辦計畫中。 

姓名 經歷(含專業證照) 工作職掌 

Ex:陳○○ 國立○○大學○○系教授 專案規劃、推動及協調作業 

Ex:王○○ 國立○○大學○○系行政人員 專案相關行政作業 

Ex:王○○ 國民體適能指導員證 授課講師 

   

   

   

   

壹拾、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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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施策略：通路結合擴增效益(如有細部執行計畫，請以附件方式提供) 

(一) 辦理方式：  

1.通路結合規劃：(請敘明擇定結合通路之考量) 

2.講座(課程)主題規劃：(請敘明規劃講座課程之考量) 

3.周邊活動規劃：  

4.預期效益：通路結合數○個、講課時數○小時 

(二) 預計結合通路名單： 

 通路名稱 目標族群  通路名稱 目標族群 

1 ex○○樂齡學習中心 ex 銀髮者 11   
2 ex○○家庭教育中心 ex 婦女 12   
3 ex○○衛生局 ex 一般民眾 13   
4   14   
5   15   
6   16   
7   17   
8   18   
9   19   
10   20   
※規劃原則：主動結合縣市內各族群(婦女、銀髮族、職工等)既有通路(以官方通路為原則，如：樂齡學習中心、社區照顧關懷

據點、家庭教育中心、衛生局、老人文康服務中心等)提供運動知能及觀念講座，藉以直接接觸目標族群，並廣納通路資源 

(三) 講座(課程)主題列表： 

編號 講座(課程)名稱 講座(課程)內容 辦理通路 
1 ex 運動增肌快樂活   
2 ex 增肌防跌保健康   
3 ex 姐姐妹妹動起來   
4    
5    
6    
7    
8    

※規劃原則：講授內容以提升民眾運動觀念及知能為課程規劃原則。活動之規劃以擴大受眾為辦理原則，與運動 i臺灣運動城

市推展專案運動健身指導班針對同一團體提供週期性運動指導課程概念不同；建議辦理內容請參考申辦實施計畫。 

 

二、實施策略：主動出擊直達受眾(如有細部執行計畫，請以附件方式提供) 

(一) 辦理方式：  

1.運動場域或活動結合規劃：(請敘明擇定運動場域或活動之考量) 

2.派駐運動指導人力提供服務內容：(請敘明服務內容之規劃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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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邊活動規劃： 

4.預期效益：結合運動場域或活動數○個、講課時數○小時 

(二) 預計結合運動場域或活動一覽表： 

 運動場域名稱 服務內容  活動名稱 服務內容 

1 ex○○運動公園 Ex 提供路

跑諮詢服務 
1 ex○○體育嘉年華 Ex 辦理體適

能達人問答 
2   2   
3   3   
4   4   
5   5   
6   6   
7   7   
8   8   
9   9   
10   10   
※規劃原則：主動派駐運動指導人力於縣市既有運動場域或活動現場，傳播正確運動觀念，使本專案得與現有場域結合，藉以提

升受眾人數 

(三) 派駐運動指導人力服務內容列表： 

編號 服務內容名稱 服務場域及內容說明 指導人力團

隊說明 
1 ex 夜跑指導服務 ○○運動公園，透過○○○○….. 請敘明指導

人力團隊組

成方式及其

成員 

2   
3   
4   
5   
6   
7   
8   

※規劃原則：講授內容以提升民眾運動觀念及知能為課程規劃原則。活動之規劃以擴大受眾為辦理原則，與運動 i臺灣運動城市

推展專案運動健身指導班針對同一團體提供週期性運動指導課程概念不同；建議辦理內容請參考申辦實施計畫。 

 

三、實施策略：廣納申請提供專業(如有細部執行計畫，請以附件方式提供) 

(一) 辦理方式：  

1.申請對象設定規劃：(請敘明申請對象設定規劃及其申請門檻) 

2.講座(課程)主題規劃：(請敘明選定講座課程之考量) 

3.周邊活動規劃：  

4.預期效益：提供申請講座場次數○場、講課時數○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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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請對象設定： 

 設定申請對象類別 目標族群 備註 

1 ex 中小企業 Ex 職工 
「廣納申請，提

供專業」推動內

容除由各縣市

政府擬定實施

計畫及窗口接

受申請及辦理

宣傳作業外，本

署亦將進行整

體性宣傳作業 

2 ex 各社區發展協會  
3 ex 各鄰里辦公處  
4 ex 各大樓管理委員會  
5   
6   
7   
8   
9   
10   
※規劃原則：提供各執行單位、企業及相關需求單位提出知能講座申請管道，透過多元結合，將運動知能及觀念散布於基層。 

(三) 講座(課程)主題選單： 

編號 講座(課程)名稱 講座(課程)內容 
1 ex 運動增肌快樂活  
2 ex 增肌防跌保健康  
3 ex 姐姐妹妹動起來  
4   
5   
6   
7   
8   

※規劃原則：講授內容以提升民眾運動觀念及知能為課程規劃原則。活動之規劃以擴大受眾為辦理原則，與運動 i臺灣運動城

市推展專案運動健身指導班針對同一團體提供週期性運動指導課程概念不同；建議辦理內容請參考申辦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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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來源及概算 

 項目 單價(元) 數量 金額(元) 申請補助經費 自籌經費 說明 

活 
動 
概 
算 

       
       
       
       
       
       
       
       
       
       
       
       
       
       
       
       
       
       
       

合計     
※本執行項目非為單次性活動，為能建立持續性推動機制，並使推動效益最大化，建請多元結合

縣府資源辦理，如場地由各通路合辦提供，人力資源需求由縣市體育運動志工團隊協助等。 

※計畫支出項目申請本署補助經費部分，其核結項目及基準請參照「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

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詳如年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未符者將逕於補助經費額度中扣除。 

壹拾壹、其他證明或補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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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5 

110 年﹝執行單位﹞執行○○○專案﹝執行項目﹞ 

○○縣(市)政府短期人力申請計畫書           

一、 申請單位： 

二、 計畫目的： 

三、 計畫期程：自 110 年 3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共 8 個月。 

四、 差勤管理機制：(請列點詳述)  

五、 申請補助人員工作事項說明：(請列點詳述) 

六、 聯絡人： 

七、 聯絡電話： 

八、 工作地點： 

九、 遴選聘用人員作業說明：(包括採公開方式露出徵聘資訊等相關作業) 

十、 經費概算： 

 

申請補

助項目 

申請

總 
月份

數 

申請 
人數 

每月經費概算(元) 
總計經費 

(申請人數 X
每月總經費) 

申請經費 自籌經費 
薪資 機關負擔

勞健保 總計 

短期人

力 
○個

月 ○人       

備註： 
1. 各申請單位須辦理公開徵選，聘用人員資格詳見執行內容規範。 
2. 進用期間應依全民健康保險法、勞工保險條例與勞工退休金條例等規定，為用人員辦理全民健

康保險、勞工保險（包括職災）及 6%勞退準備金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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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 

110 年社區○○聯誼賽活動競賽規程(草案) 
 

一、 宗  旨：為提倡國民動態休閒活動培養國民終身運動習慣，且有別於傳統競

技項目，活動以趣味化分組、樂趣化、創意活動內容，並結合地方特色、觀

光產業、地方企業等，以鼓勵國民參與運動，提昇國民生活品質。 
二、 主辦單位：○○縣(市)政府 
三、 承辦單位： 
四、 協辦單位： 
五、 贊助單位： 
六、 活動日期：110 年○○月○○日至 110 年○○月○○日 
七、 活動地點：  
八、 開幕時間：110 年○月○日 
九、 開幕地點： 
十、 運動嘉年華活動： 
十一、 社區聯誼賽活動組別：(參加人員須攜帶可供證明之文件以備查驗，出生年以

身分證或護照為憑(例 : 2013年減1973年等於40歲) 
    (一)夫妻組：雙打賽，任一人戶籍於該區(鄉、鎮)，僅能選擇一個區域報名。 
    (二)親子組：雙打賽，須為祖父(母)、父(母)、子(女)搭配之組合。任一人戶籍於

該區，僅能選擇一個區域報名，子(女) 須小於15歲。 
    (三)百齡組：雙打賽，2人年齡相加須大於100歲(每位球員最低年齡須40歲)，戶

籍須同一區(鄉、鎮)。 
    (四)百三組：雙打賽，2人年齡相加須大於130歲(每位球員最低年齡須55歲)，戶

籍須同一區(鄉、鎮)。    
    (五)企業組：……… 
十二、比賽制度： 
    (一)各組報名低於6 (隊)則取消該組比賽，賽制依各舉辦單位隊數修

正………………。 
    (二)選手逾比賽時間 5 分鐘不出場者，以棄權論，如連場則給予 10 分鐘休息。

大會有權調整比賽時間與場地，球員不得異議。 
    (三)採用中華民國○○協會公佈之最新○○規則。(得以趣味化方式修正場地、時

間等等規則) 
十三、參加資格： 

 (一)每人最多可參加二個組別，任何組別參賽人員均須設籍於該區，報名時請
檢附可供證明之影本文件(夫妻及親子組僅須一人設籍於該區，但 1 人不
能報名 2 個區域，經查獲取消其所有參賽資格，所獲獎牌(盃)及獎品並須
繳回，未繳回者取消其該年度後續參賽資格)，另排除現役國手及……。 

 (二)報名日期：110 年○○月○○日至○○月○○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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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保證金：每人 100 元，於確認出賽後退還，未出賽者沒收保證金。 
 (四)報名地點：市(縣、區、鄉、鎮)比賽請自行向○○報名，採現場報名者須同

時繳交報名表及保證金，採通訊報名者須隨函附上報名表及
匯款單影本，未繳交保證金者不列入該次比賽賽程。 

  參賽人員必須攜帶附有照片之身分證明正本，若經查無證件者，以棄權論。 
 
十四、趣味競賽(體驗營)： 

(一) 活動內容： 
(二) 活動分組：(以親子、婦女、銀髮、跨世代組別等為對象) 

十五、獎勵：各鄉鎮市設立鄉鎮市長冠軍、亞軍、季軍並頒發獎牌，縣市層級頒發

冠軍、亞軍、季軍並頒發獎盃；另設立多元獎項(配合地方文化)如最

佳造型、最佳創意、模範運動家庭等，另報名參加者可參與抽獎等活

動(或參加獎等紀念品)。 
十六、保險：所有參與人員(含工作人員、裁判、選手)於活動期間均投保意外險參

佰萬元。 
※請參賽人員於報名表處填寫清楚個人出生年月日及身分證字號，以免個人權益受

損。(僅供保險用途) 
十七、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由○○○隨時修訂之，並報教育部體育署核定。  

 
(本案須檢附經費概算表，經費內容必須包括社區聯誼賽活動、趣味競賽體驗營活動，否則不予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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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7 

110 年○○縣(市)政府「運動熱區」申請計畫書  

壹、計畫目的：透過公開明確及多面向結合等推動策略，據以形塑縣市運動熱區意象，藉以提升

縣市居民運動風氣，促使國人達到自發(規律運動)、樂活(運動結合生活)、愛運動(因興趣而

運動)的計畫推動目的。 
貳、預期效益： 

編號 辦理內容 總辦理時數 

1 諮詢服務 ○小時 

2 多元性、常態性運動指導或體驗課程 ○小時 

3 運動文化或運動藝文活動 ○小時 

4 運動知能或運動經驗分享講座 ○小時 

5 其他 ○小時 

總計 ○小時 

運動知能

宣傳作為 
一、實體宣傳管道： 
二、宣傳作為： 

參、主辦單位：○○縣(市)政府 
肆、承辦單位： 
伍、協辦單位： 
陸、贊助單位： 
柒、活動期程：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至 10 月 31 日止(辦理期程須達 10 個月) 
捌、活動行銷宣傳方式：(請敘明行銷管道、通路資源整合及其辦理方式) 
玖、實施策略： 
一、公開明確，易於取得：透過公開、明確與易於取得的運動資訊及活動之辦理，形塑縣市運

動熱區意象，提升民眾運動參與意願。 
二、多面向結合，擴增效益：透過活動、場域、現有運動及潛在運動人口等多面向之結合，擴

增推動效益。 
壹拾、運動熱區地點說明： 

項目 內容 

運動熱區地點(名稱)  

交通便利性  

目前運動人口情形  

可供本計畫使用室(內)

外空間及場地說明 

一、室內： 

 

二、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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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政府擇定所屬運動熱區，其擇定原則除考量該場域是否具備合適多元的運動參與設施外，並須考量其交通便利性及現有場地運動參與

人口數等，並以戶外、室內運動場地兼具之地點為擇定原則。 

壹拾壹、工作團隊： 

姓名 經歷(含專業證照) 工作職掌 

Ex:陳○○ 國立○○大學○○系教授 專案規劃、推動及協調作業 
Ex:王○○ 國立○○大學○○系行政人員 專案相關行政作業 
Ex:王○○ 國民體適能指導員證 授課講師 
   
   
   

壹拾貳、計畫內容(為擴大執行效益，以下活動執行內容並非包裝既有活動，均請提供加值服務) 

一、諮詢服務(必辦項目，如有細部執行計畫，請以附件方式提供) 

(一) 諮詢服務規劃內容： 

編號 指導諮詢服務名稱 辦理時間(期程) 地點 

1 Ex 運動傷害防護諮詢 如：計畫執行期間每周六日晚間 6
時至 8 時及每周二晚間 7 時至 9 時 

(如：運動熱區中田徑場) 

2 ex 運動保健站   
3 ex 運動安全   
4 ex    

(二) 預期效益：(請敘明總諮詢服務時數及預計服務人次數等，並以量化數據呈現) 

二、運動指導班或運動體驗課程(如有細部執行計畫，請以附件方式提供) 

(一) 運動指導班或運動體驗課程內容： 

編號 課程名稱 辦理時間(期程) 地點 

1 我有正確的跑姿 
如：計畫執行期間每周六晚間 6 時

至 7 時 
(如：運動熱區中田徑場) 

2 運動體驗夜市 
如：計畫執行期間每周五晚上 6 時

至 8 時 
(如：運動熱區中市民廣場) 

3    
4    

(二) 預期效益：(請敘明總課程時數及預計參與人次數等，並以量化數據呈現) 

三、運動文化或運動藝文活動(如有細部執行計畫，請以附件方式提供) 

(一) 運動文化或運動藝文活動內容： 

項目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地點 辦理時間(期程) 
運動

文化

活動 
如：民俗運動體驗暨展

覽活動 

如：辦理舞獅、毽子、扯鈴、

打陀螺、跳繩等民俗活動體

驗暨展覽活動。 

(如：熱區展

覽室) 

如：計畫執行期間每周

六日 8 時至 17 時；週一

至周五開放機關學校預

約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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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國足球運動發展

史特展 

如：辦理我國足球運動發展

史特展，展覽國內足球運動

發展及國際參賽歷史文物。 

(如：熱區展

覽室) 

如：計畫執行期間每周

六日 8 時至 17 時；週一

至周五開放機關學校預

約參觀 
備註  

運動

藝文

活動 
如：運動電影鑑賞 

如：辦理「拔一條河」、「卡

特教頭」、「翻滾吧！男孩」

電影鑑賞活動。 

(如：熱區大

型視聽教室) 

如：計畫執行期間每月

份第二個禮拜五晚間 7
時至 9 時 

備註  

(二) 預期效益：(請敘明總活動時數及預計參與人次數等，並以量化數據呈現) 

四、運動知能或運動經驗分享講座(如有細部執行計畫，請以附件方式提供) 

(一) 講座規劃內容： 

編號 講座課程名稱 辦理時間 地點 講者 

1 如：馬拉松精神 
如：110 年○月○日晚間 7 時

至 8 時 30 分 
熱區視聽教室 張○○ 

2 
如：改變，從運動開

始 
如：110 年○月○日晚間 7 時

至 8 時 30 分 
熱區視聽教室 

網路運動素人 
○休 

臺體大運教所教授 
陳○○教授 

3 如：完登小百岳，您

也可以 
如：110 年○月○日晚間 7 時

至 8 時 30 分 
熱區視聽教室 小百岳達人○○○ 

4     

(二) 預期效益：(請敘明講座時數及預計授課人次數等，並以量化數據呈現) 

五、其他：(請自行依縣市需求增列內容，如有細部執行計畫，請以附件方式提供) 

(一) 講座或規劃內容： 

編號 講座或規劃內容名稱 辦理時間 地點 講者 

1 如：健走俱樂部 
如：計畫執行期間每周六晚間

6 時至 7 時 
熱區周圍健 
走步道 

張○○ 

2 如：社區足球俱樂部 
如：計畫執行期間每周六早上

9 時至 12 時   

3     
4     

(二) 預期效益：(請敘明講座時數及預計授課人次數等，並以量化數據呈現) 

壹拾貳、經費概算 

 項目 單價(元) 數量 金額(元) 申請補助經費 自籌經費 說明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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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單價(元) 數量 金額(元) 申請補助經費 自籌經費 說明 

概 
算 

       
       
       
       
       
       
       
       
       
       
       
       
       
       
       
       
       

合計     
※本執行項目非為單次性活動，為能建立持續性推動機制，並使推動效益最大化，建請多元結合

縣府資源辦理，如場地由各通路合辦提供，人力資源需求由縣市體育運動志工團隊協助等。 

※計畫支出項目申請本署補助經費部分，其核結項目及基準請參照「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

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詳如年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未符者將逕於補助經費額度中扣除。 

※本案不補助資本門經費。 

壹拾參、其他證明或補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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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運動 i臺灣計畫版】 

項目 單位 編列基準 定義 支用說明 

一、人事費 
（一）專任行政

助理 
（二）行政助理

勞、健保費 
 (三)行政助理

勞工退休
金或離職
儲金 

 
人月 

 
依「教育部體育署計畫委辦、行
政協助人事酬金參考表」核實編
列 
 
以每月薪資 6%為編列上限。 

 
縣市政府約用
專職從事計畫
之工作人員。 
 

一、僅限縣市輔導作業中申請，專任

行政助理之聘用，應依各單位人

員進用辦法進用與管理。 

二、聘僱行政助理之勞工退休金或離

職儲金，可依「勞工退休金條例」

或「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

金給與辦法」於每月薪資 6％的

範圍內擇一編列。 

三、已按月支領固定津貼者，除實際

擔任授課人員，得依規定支領講

座鐘點費外，不得重複支領本計

畫之其他酬勞。 

二、業務費 
（一）出席費 

 
人次 

 
2,500元 

凡邀請個人以
學者專家身分
參與會議之出
席費屬之。 

以邀請本機關人員以外之學者專

家，參加具有政策性或專案性之重大

諮詢事項會議為限。一般經常性業務

會議，不得支給出席費。又本機關人

員及應邀機關指派出席代表，亦不得

支給出席費。 

（二）訪視費 人次 2,500元  地方委員訪視之訪視費用 

（三）講座鐘點
費 

人節 外聘－國外聘請 2,400元 
外聘－專家學者 2,000元 
外聘－與主辦機關(構)、學校有

隸屬關係之機關(構)學
校人員 1,500元 

內聘－主辦或訓練機關（構）學
校人員 1,000元 

講座助理－協助教學並實際授
課人員，按同一課程講
座鐘點費1/2支給 

凡辦理運動指
導、研習會、座
談會或訓練進
修，其實際擔任
授課人員發給
之 鐘 點 費 屬
之，本案編列基
準 為 支 給 上
限，各單位得依
活動性質酌調
(降)鐘點費用。 

一、依「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

點費支給規定」辦理。 

二、授課時間每節為五十分鐘，其連

續上課二節者為九十分鐘，未滿

者減半支給。 

三、所稱隸屬關係，指中央二級以下

及地方各機關(構)學校，依組織

法規所定上下從屬關係。。 

四、主辦機關得衡酌實際情況，參照

出差旅費相關規定，覈實支給外

聘講座交通費及國內住宿費。 

（四）裁判費 人場 每場補助上限 400 元(得依執法
賽事長度及性質酌減每場上
限，不足部分建請自籌經費辦
理) 

凡辦理各項運
動競賽裁判費
屬之。 

一、參照「各機關（構）學校辦理各

項運動競賽裁判費支給標準數

額表」辦理。 

二、主辦機關（構）學校之員工擔任

裁判者，其裁判費應減半支給。 

三、已支領裁判費者，不得再報支加

班費或其他酬勞。 

（五）主持費、 
引言費 

人次 1,000元至 2,000元 凡舉辦活動、召
開專題研討或
與學術研究有
關之主持費、引
言費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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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運動 i臺灣計畫版】 

項目 單位 編列基準 定義 支用說明 

(六)諮詢人員費
用 

 檢測人員：每人每小時 250元 
諮詢人員：每人每小時 400元 

如協助國民體
適能檢測諮詢
服務之國民體
適能指導員屬
之 

一、檢測人員每人每天最高補助

1,500 元；諮詢人員每人每天

最高補助 2,400元。 

二、超出每小時或每天補助上限

者，請自籌辦理。 

(七)運動傷害防
護員費 

人次
/時 

每人每小時：300元  

一、每人每天最高補助 1,800元。 

二、超出每小時或每天補助上限

者，請自籌辦理。 

(八)救生員 
人次
/時 

每人每小時：300元  

一、每人每天最高補助 1,800元。 

二、超出每小時或每天補助上限

者，請自籌辦理。 

(九)緊急醫療救
護工作費
用 

 

一、醫療救護人員： 

1.醫師：每人每小時 900元。 

2.護理師：每人每小時 300元。 

3.救護技術員：每人每小時 300

元。 

二：救護車﹝含駕駛﹞：每輛

次﹝4小時內﹞收費

1,500元；其超過 1小時

者，以 1小時 500元計收。 

三、醫療衛材依實際支用情形

覈實辦理。 

緊急醫療救護
工作費用 

各縣市政府如針對緊急醫療救護費

用訂定相關要點或規範者，得依各縣

市規定辦理。 

（十）工作費(工
讀費) 

人日 至少須符合現行勞動基準法所
訂每人每小時最低基本工資。 
 

辦理各項計畫
所需臨時人力
屬之。 

一、應依工作內容及性質核實編列。 

二、辦理各類活動、會議、講習訓練

與研討（習）會等，所需臨時人

力以參加人數 1/10 為編列上

限，工作日數以會期加計前後 1

日為編列上限。 

（十一）廣宣及
印刷費用 

 核實編列  活動宣導設計、製作發送與印製教材

講義、秩序冊、邀請函及宣傳海報

等，以經濟實用為主 

（十二）交通費
用、運費 

 
人次 

一、飛機機票或高速鐵路車票費
用：覆實報支。 

二、國內租車費用基準如下： 
1.大型車每天每輛最高 9,000

元。 
2.中型車每天每輛最高 6,000
元。 

3.小型車每天每輛最高 3,000
元。 

三、國內交通費用：覆實報支。 
四、運費：覆實報支。 

 運費依實際需要檢附發票或收據核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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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運動 i臺灣計畫版】 

項目 單位 編列基準 定義 支用說明 

（十三）誤餐費 人 誤餐費用：80元。  每人每餐最高補助 80 元；各活動餐

費支用總和，不得超過補助經費

50%(超過者請自籌辦理)。 

（十四）保險費 人 應依活動性質及需求投保適當
險種及保險額度，如壽險之團體
傷害保險或產險之公共意外責
任險等，以保障參與者之權益。 

 未辦理保險者，應不予同意核結 

 

（十五）場地使用
費、布置
費       

 核實編列  一、補助案件不補助內部場地使用

費，惟內部場地有對外收費，且

供辦理計畫使用者，不在此限。 

二、本項經費應視會議舉辦場所核實

列支。 

( 十 六 ) 獎 品
﹝盃﹞

費用 

 一、獎牌、獎盃：2,000元。  
二、獎品：含摸彩品、紀念品、

活動贈品 250元 

 一、頒發前 6 名獎盃﹝牌﹞，每名最

高補助 2,000元。 

二、辦理全民類休閒活動，得增列獎

品費，每份最高 250元， 

三、各活動獎牌、獎盃、獎品及紀念

品費用支用總和，不得超過補助

經費 30%(超過者請自籌辦理)。 

(十七)服裝費用  
 500元 

僅以工作人員﹝含裁判﹞為限，每人

最高補助 500 元。 

(十八)器材費用  消耗性器材  以購置單價 10,000 元以下消耗性器

材為限。 

(十九)住宿費  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相關
規定辦理 

 講師、專家學者或裁判等如有住
宿需求者，請依國內出差旅費報
支要點規定辦理 

(二十)雜支  有關雜支已涵蓋之經費項目，除
特別需求外，不得重複編列。 

 僅限與活動相關必要支出(本署無使

用%數限制，如縣市設定使用%數者，

建議得針對活動推廣必要項目設除

外條款，不納入支用%數計算) 

(二十一) 全民健

康保險補

充保費 

 依衍生補充保費之業務費經費
項目，乘以補充保費費率為編列
上限。 

 依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投保單
位(雇主) 因執行本部補助或委
辦計畫，所衍生雇主應負擔之補
充保費屬之。 

(二十二)臨時人員

勞、健保

及勞工退

休金 

 退休金依「勞工退休金條例」、
保險費依勞、健保及相關規定編
列 

臨時人員之勞
工退休金或保險
費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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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 i臺灣」 

105至 110 年全民運動推展中程計畫 

 

 

 

自發、樂活、愛運動 

 

 

 

 

 

 

 

 

 

 

教育部體育署 

中華民國 104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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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197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第 20 次會議擬定「國際體育運動憲章」，提出

「運動與體育是基本人權」之主張，而 2011年國際奧會世界全民運動大會提出之《呼籲

全民運動行動》北京宣言也指出，參與體育活動不僅能促進各年齡階段人群的身體健康，

還能帶來社會效益並提高人們的幸福感。健康的國民將是國家最大資產，國民體能是國

家競爭力之基石，根據國內外相關研究調查結果顯示，適度運動可促進腦內啡、多巴胺

及血清素的生成，有助於抵抗壓力，並使大腦保持最佳狀態，故為提升國家競爭力，保

障國民運動權利，推展體育運動已是先進國家相互學習觀摩之政策重點。 

我國自 1997年起，陸續推動「陽光健身計畫」、「運動人口倍增計畫」等計畫，始見

成效後，2010年起，以中程計畫推動為期六年的「打造運動島計畫」，期能促進「潛在

性運動人口」成為「自發性運動人口」，讓「個別型運動人口」成為「團體型運動人口」，

期達到人人愛運動、處處能運動、時時可運動之「運動島」目標。是項計畫之推動，除

使不運動人口比例逐年降低外，規律運動人口比例並逐年提升為 33%，顯現我國全民運

動政策之推展，已有一定成效。 

茲因打造運動島計畫將於 2015年完成階段性任務退場，為持續引領國人運動風氣，

教育部體育署經由評析英國、美國、德國、澳洲、日本及新加坡等國外全民運動發展趨

勢，並探究國內全民運動環境及優勢，進而擬定下一期中程計畫總體策略，期透過相關

政策推動作為，進而達到教育部「體育運動政策白皮書」全民運動章促使國人均能透過

「運動健身」，享有幸福「快樂人生」之目標。 

貳、 願景、使命及目標 

一、 願景及使命 

“Sport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as a promoter of social integr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geographic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contexts. Sport is a powerful 

tool to strengthen social ties and networks, and to promote ideals of peace, fraternity, 

solidarity, non-violence, tolerance and justice. 

 From a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the focus is always on mass sport and not elite 

sport.” 

United Nation Office on Sport for Development and Peace, UNOSDP 

聯合國運動促進與和平發展辦公室 (UNOSDP)認為運動對於個人及社會整體有相

當大的助益，且具有「個人發展」、「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促進性別平等」、「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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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和發展社會資本」、「預防衝突、建立和平」、「災後或創傷後調解作用、協助回歸

正常生活」、「經濟發展」及「傳播和社會動員」等益處，且從整體發展的角度來看，

達成以上益處之關鍵，在於全民運動的推廣及落實。 

換言之，我國全民運動政策推展的目的應可從較微觀的個人健康促進提升至更宏

觀的層級，而這也是我國下一期中程計畫之推動願景。基此，本計畫除持續推動國民

運動風氣外，願景在於「自發、樂活、愛運動」，其中「自發」為強化國人自發性、自

主性的規律運動習慣；「樂活」為讓運動結合生活及文化，發展地方性的特色運動；「愛

運動」為培養國人運動興趣，使國人從為個人健康而運動，提升為愛好運動而運動。 

二、 總目標及分項目標 

(一) 總目標：透過中程計畫之推動，促使國人得達成體育運動政策白皮書全民運動章

「運動健身、快樂人生」之目標。 

(二) 分項重點目標：  

專案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運動

文化

扎根

專案 

各縣市體育活

動與通路結合

數達鄉鎮市區

數 40% 

各縣市體育活

動與通路結合

數達鄉鎮市區

數 45% 

各縣市體育活

動與通路結合

數達鄉鎮市區

數 50% 

各縣市體育活

動與通路結合

數達鄉鎮市區

數 55% 

各縣市體育活

動與通路結合

數達鄉鎮市區

數 60% 

各縣市體育

活動與通路

結合數達鄉

鎮 市 區 數

65% 

運動

知識

擴增

專案 

全民運動資訊

露 出 數 累 計

16,500人次 

全民運動資訊

露 出 數 累 計

33,000人次 

全民運動資訊

露 出 數 累 計

49,500人次 

全民運動資訊

露 出 數 累 計

66,000人次 

全民運動資訊

露 出 數 累 計

82,500人次 

全民運動資

訊露出數累

計 100,000

人次 

運動

種子

傳遞

專案 

全民運動人才

培 訓 累 計

4,000人次 

全民運動人才

培 訓 累 計

8,000人次 

全民運動人才

培 訓 累 計

12,000人次 

全民運動人才

培 訓 累 計

16,000人次 

全民運動人才

培 訓 累 計

20,000人次 

全民運動人

才培訓累計

25,000人次 

運動

城市

推展

專案 

全臺 8 縣市以

上設立運動熱

區 

全臺 10 縣市

以上設立運動

熱區 

全臺 12 縣市

以上設立運動

熱區 

全臺 14 縣市

以上設立運動

熱區 

全臺 16 縣市

以上設立運動

熱區 

全臺 18 縣市

以上設立運

動熱區 

整體

目標 

一、達成一縣(市)一大型特色活動或一國民體育日特色運動的推展目標。 

二、中央政府輔導地方全民運動推展機制制度化，提升地方政府政策推展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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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全民運動推展概況 

一、 我國推動概況 

(一) 運動人口成長情形：經調查研究指出，我國參與運動人口(每週參與一次以上運

動者)自 97年起開始維持於 8成以上，且規律運動人口更自 95年底 18.8%，提

升至 103年底 33%，總計提升 14.2%，數據顯示臺灣全民運動已漸蓬勃，穩健地

朝向運動島之目標前進。 

圖 1 我國運動人口成長圖 

(二) 性別及各年齡層規律運動情形：根據 103年運動城市調查結果顯示，我國整體規

律運動人口比率達 33%，其中男性規律運動人口比率為 37.7%(較 95年 22.4%成

長 15.3%)，女性規律運動人口為 28.2%(較 95年 15.2%成長 13%)，雖各性別規律

運動人口比率相較於 95年均有明顯之成長，惟男性及女性間尚有 9.5%之落差。

另以年齡層區分，我國 35-44歲人口中規律運動人口比率均未達 20%，可見在整

體運動風氣提升之餘，我國全民運動推展尚有成長之空間。 

 

 

 

 

 

 

圖 2我國 103年各年齡層及性別規律運動情形(%) 

(三) 運動參與動機及不運動因素：我國民眾運動參與動機主要是「為了健康」、「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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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材」及「興趣、好玩、有趣」等，而不參與運動原因為「沒有時間」、「工作太

累」及「懶得運動」等，其中不參與運動原因中「沒有時間」者佔 4成以上，爰

如何協助主觀認知沒有時間的個人，透過目標設定等作為「撥出」時間參與運動，

將是增進運動參與之關鍵。 

圖 3 我國民眾參與運動及不參與運動原因 

(四) 運動項目參與傾向：我國民眾最常從事的運動項目及不運動者未來可能從事的運

動項目包括「戶外休閒運動」、「球類運動」、「伸展運動、舞蹈」、「水上活動」及

「室內運動」等。其中「戶外休閒運動」在最常從事的運動項目及不運動者未來

可能從事項目中分別佔 8成及 6成以上，此一現況，應可作為相關全民運動推展

計畫細部執行作業擬定之參考，以符合我國民眾之需求。 

圖 4 我國民眾最常及可能從事運動項目分析圖 

二、 國際推動概況 

為保障國民運動權益，各先進國家多數藉由推廣相關政策或計畫，以透過相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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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作為蓬勃該國運動風氣，如美國辦理「國家身體活動計畫（National physical 

activity plan,NPAP）」及「健康美國人 2020（Healthy People 2020）」、英國辦理「3P

專案(Places People Play)」、澳洲辦理「澳洲運動：邁向成功之路(Australian 

sports :the pathway to success)」及新加坡提出「2030願景(2030 Vision)」等，

經評析英國、美國、德國、澳洲、日本及新加坡等國外全民運動發展趨勢及現況後得

知，全民運動推展之基礎，包括「活動推廣」、「運動知能傳播」、「運動專業人力」及

「環境及組織」等四大面向，而本計畫並呼應提出「運動文化扎根專案」、「運動知識

擴增專案」、「運動種子傳遞專案」及「運動城市推展專案」等專案之推動，藉以落實

我國全民運動推展之基礎。 

 

肆、 問題分析 

我國全民運動風氣已逐漸蓬勃，經檢討我國推動概況及各國推動策略後，謹分析我

國目前全民運動推展課題如下，期透過問題之分析，將相關策進作為轉化成計畫推展核

心，藉以突破現有推展課題，進而達成計畫辦理之願景及目標： 

一、 民眾規律運動習慣主、客觀動機有待強化 

從運動依附的決定因素的角度探討，影響民眾參與運動之因素包括個人(人口統

計變項、認知與行為)及環境(社會、物理及身體活動特性)等兩大因素，過往我

國政策之研擬多著重在環境因素面向之強化，較少透過個人因素面向積極影響民

眾運動參與。另如何針對銀髮族、職工、婦女等特定需求族群，透過適當的促進

及協助措施，引領國人積極將運動與生活結合，以從多元面向強化民眾自發性規

律運動習慣，將是我國全民運動推展之首要課題。 

二、 地方特色發展與資源整合尚顯不足 

依據國民體育法及地方制度法之規定，各縣市政府本就肩負縣(市)內全民運動發

展之權責，過去全民運動相關政策計畫之執行，大多限定地方活動辦理種類及項

目內容，此作法無法使各縣市主導縣市體育運動特色與競爭力之發展。若能在部

分專案中開放縣市自行規劃，並加入競爭型計畫之元素，應可鼓勵各縣市政府發

揮自有特色，並得主導縣市資源之整合，以擴增活動辦理之效益。 

三、 民眾參與政策決策管道缺乏 

長期以來臺灣全民運動政策制定過程，較少主動徵詢地方政府或民眾意見，致使

政策推展方向未能完全契合各地全民運動發展需求與現況。因此，在未來全民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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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政策制定過程中，如何使全民參與，接納民意，使政策契合地方實際發展需求，

將是政府所需面對的議題。 

四、 基層運動組織發展課題尚待解決 

我國運動風氣漸興，全民運動推展所需經費龐大，政府資源已無法全數支應所需

經費，且僅仰賴公部門之經費補助並非永續發展之計，爰如何將縣市政府從原本

中央補助導引至對外尋求資金募集、提升企業贊助意願，或使各縣市執行單位具

獨立自足能力等策略方案，實有進一步探討之必要。此外，運動組織經營管理能

力普遍不足，且部分組織定位不明、結構鬆散，在現有人力資源及自有場地缺乏

情況下，難以有效運作。 

五、 政策執行通路及資源有待整合 

過往全民運動政策之推展，基層由地方體育運動團體為主體，忽略全國性體育運

動團體及民間資源在全民運動推展之重要性，且為多元族群辦理多元體育活動

時，較少直接與各族群通路之結合，恐致資源無法跨域整合。若能以縣市為主導

對象，結合特定族群通路資源及體育運動專業共同推展，將可在現有資源內達成

最佳效益。另於運動場域面，如可結合社區、學校場地資源與體育運動專業辦理

積極性開放措施，應可促進民眾參與運動意願。 

六、 分層訪視輔導作業應再落實 

過往全民運動計畫訪視主軸多集中於中央計畫訪視委員針對活動所作之輔導作

業，雖 103年起鼓勵地方縣市辦理訪視作業，惟多屬事後訪視作為，無法即時提

供輔導建議，爰應建立積極輔導措施，從組織(或活動)籌備、建置、運作到成效

等階段進行輔導與協助，並落實分層輔導機制，以從中央、地方等全面性輔導作

為，協助執行單位計畫之執行，並落實績效之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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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策略方案與預算 

為在現有全民運動推展基礎上持續向上提升，借鏡各國推動作為藉以突破我國現有

推展課題，本計畫的撰述理念為由中央政府擔任領航與協助者，由地方政府主導規劃符

合當地各族群全民運動發展所需之細部推展計畫，使全民運動能從基層到中央、由下往

上的聚焦及推展。為了全力支持地方政府與基層運動組織推展全民運動，本計畫重點為

「三項策略、三項配套方案、四項專案」，推動架構如下圖，圖中核心係為本計畫推動願

景「自發、樂活、愛運動」，並透過四項專案的推展，藉以從「活動推廣」、「行銷宣傳」、

「運動專業人力」及「完善組織與設施」等面向落實我國全民運動推展之基礎，另輔以

「全民參與」、「專案串聯」及「通路結合」等推動策略及「行銷包裝」、「研究諮詢」及

「輔導機制」等配套方案之輔助，藉以擴增計畫辦理效益。相關推動概念分述如下：  

 

 

 

 

 

 

 

 

 

 

 

 

 

 

 

圖 1 計畫推動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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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推動策略 

透過「全民參與」、「通路結合」、「專案串聯」等三項策略主軸，落實全民運動計

畫執行之公開性、擴散性及效益性，以達成計畫推動願景。 

推動策略 目的 說明 

全民參與 

促使政策及計

畫之推展符合

民眾之需求，

並達到政策執

行之公開性。 

(一)中程計畫擬定：為積極納入各界意見，體育署辦理實體、網路計

畫公聽會，並透過國家發展委員會公共政策網路諮詢平臺做政策

諮詢，以多元管道與民眾交流，落實由下而上的政策擬定過程， 

(二)縣市年度計畫擬定：「運動 i臺灣」計畫除推動多項以地方政府

主導之年度計畫與競爭型計畫外，在每年實際推展本計畫時，政

府單位亦需秉持「全民參與」之推動策略，開放政府政策制訂相

關資訊，匯集民眾意見，並統整納入年度計畫中。 

通路結合 

促使運動風氣

的推展得與目

標族群接觸，

藉以跨域資源

整合，並達到

政策執行之擴

散性。 

全民運動在推展上，除了運動相關單位合作外，還需結合不同部門或

領域的既有通路共同推動，俾結合跨域資源，落實計畫執行效益，且

更能永續發展。此項推動策略對特定目標族群運動之推展甚為重要，

如相關活動之推廣，主動結合縣市內各族群(婦女、新住民、銀髮族、

職工等)既有通路(以官方通路為原則，如：樂齡中心、社區關懷據點、

家庭教育中心、衛生局、老人文康服務中心等)，藉以直接接觸目標

族群，並廣納通路資源。 

專案串聯 

促使民眾得以

建立規律運動

習慣，並擴增

政策執行之效

益性。 

「運動 i 臺灣」計畫共有四大專案，四大專案在執行時需相互結合，

如此才能達到計畫成效最大化。以「運動知識擴增」專案中體適能檢

測為例，民眾在獲得檢測報告後，可透過 i 運動資訊平台取得「運動

城市推展專案」中「運動熱區」內運動課程資訊，或是轉介參加「運

動文化扎根專案」各縣市特定族群年度計畫所推動的系列活動，再由

「運動種子傳遞專案」所培訓的指導員進行體適能促進運動等。 



 

88 
 

二、 配套方案 

透過「輔導機制」、「行銷包裝」、「研究諮詢」等三項配套方案，藉以達成全民運

動計畫執行之落實性、傳播性及符合需求性，以輔助計畫之推展達成預期效益。 

配套方案 目的 說明 

輔導機制 

透過分層輔導

機制，強化活

動之輔導及管

考作為，促使

政策之執行更

具落實性。 

提升地方政府及民間團體發展全民運動的自主性為「運動 i 臺灣」

計畫核心概念之一，故將推動建置分層地方全民運動發展輔導機

制，例如加強內部查核機制、推動承辦人員法治教育、提高訪視輔

導頻率並將結果納入統合視導、制訂更完善之補助基準等，實際執

行時將組成分區輔導團隊，結合產業間服務品質管理「秘密客」行

動，由中央政府擔任領航與指導者，輔導地方政府及民間團體一同

達成全民運動推展目標。 

行銷包裝 

促使運動知能

觀念得透過適

當管道傳播，

提升民眾參與

規律運動之意

願。 

為能讓更多民眾了解政府所推出之全民運動推展計畫，加強政策計

畫推展效益，本部體育署推動「運動 i 臺灣」計畫時，將更加強行

銷包裝的推動，並整合中央及地方廣宣管道(如平面、戶外、新媒體

等)，藉以傳播運動知能，使計畫執行更加順利且更有顯著成效。另

其內容展現，應強調運動的故事性，讓運動觀念感動人心，進而促

使個人投入參與運動的行列。 

研究諮詢 

促使政策及計

畫之推動得因

應現況環境滾

動式調整，以

符合民眾之需

求。 

現代科技與社會快速變遷，短時間內民眾運動需求與各地全民運動

發展情況可能就會有很大的轉變。為此，本部體育署將委託學術與

研究單位定期進行全民運動推展相關研究，並依據研究結果，滾動

式調整四大專案計畫執行方式，並提供各縣市政府執行之參考數

據，藉以滿足民眾需求，並使政策符合國內全民運動發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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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專案做法 

本計畫具備四項驅動作法，期透過「運動文化扎根」專案，形塑運動新文化，鼓

勵國人踴躍參與運動；透過「運動知識擴增」專案，擴大推展運動管道，提升國

人運動參與意識及知能；透過「運動種子傳遞」專案，培育專業人力資源，提升

全民運動推展效能；透過「運動城市推展」專案，促使運動場域與生活連結，以

積極性開放作為，促使運動風氣扎根於基層，各專案做法細節分述如下。 

 

 

專案 工作內容 實施細項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運動

文化

扎根

專案 

(每年

辦理) 

1-1地方特

色運動 

1-1-1 縣市政府遴選具地方特色的代表

性賽事或活動，並擬訂結合縣市

特色與活動之整合行銷宣傳計畫

據以執行 

各縣市政府 各級體育會 

1-2國民體

育日多

元體育

活動 

1-2-1縣市層級體育表揚活動 

各縣市政府 各級體育會 
1-2-2國民體育日多元體育嘉年華活動 

1-2-3 運動項目展演與教學體驗課程 各縣市政府 各級體育會 

1-2-4 i運動評選活動 
教育部體育署 

各縣市政府 

1-2-5國民體育日體育表演活動 - 

1-3競爭型

年度計

畫 

1-3-1 漸進式推動全國性體育運動團體

依族群(婦女、銀髮族、職工、身

心障礙者、原住民族等)提送全民

運動推展競爭型計畫 

全國性體育 

運動團體 
各縣市政府 

1-3-2 漸進式推動縣市政府依族群(婦

女、銀髮族、職工等)提送全民運

動推展競爭型計畫 

 

各縣市政府 各級體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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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

知識

擴增

專案 

(每年

辦理) 

2-1運動資

訊平台 

2-1-1臺灣 i運動資訊平台架設與維運 教育部體育署 各縣市政府 

2-1-2 i 運動線上課程(結合民間及官

方課程資源) 
教育部體育署 

各縣市政府 

全國性體育

運動團體 

2-2體適能

檢測 

2-2-1 辦理國民體適能檢測，並強化宣

傳、測後轉介及獎勵等措施 
教育部體育署 

各縣市政府 

大專院校 

醫療院所 

各級體育會 

2-2-2 辦理國民體適能檢測旗艦站，統

籌檢測、課程及人才培訓等作業。 

2-3運動現

況調查 

2-3-1 細緻化問項內容、問項貼近計畫

需求、協助縣市了解競爭型計畫

之需要 

教育部體育署 
各縣市政府 

大專院校 

2-4提升運

動參與

途徑 

2-4-1 遴選推廣運動種類拍攝動態影像

及文宣、聚焦亮點活動嘉年華，

形塑運動風潮 

教育部體育署 

全國性體育運

動團體 

各縣市政府 

大專校院 

2-4-2水域運動樂活計畫  

各縣市政府 各級體育會 
2-4-3單車運動樂活計畫  

2-4-4原住民族傳統運動樂活計畫  

2-4-5身心障礙者運動樂活計畫  

運動

種子

傳遞

專案 

(每年

辦理) 

3-1全民運

動推展

人才進

修與培

訓 

3-1-1 辦理全國性及地方性全民運動行

政管理人力增能及複訓作業 

教育部體育署 各縣市政府 

3-1-2 辦理運動指導專業人力增能及複

訓作業 

3-1-3 編製運動指導、運動參與指南等

電子手冊 

3-1-4推動社會體育運動志工增能課程 

3-1-5推動體育運動志願服務工作 
各縣市政府 

全國性體育運
各級體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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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團體 

3-2結合大

專院校

或全國

性體育

運動團

體開辦

運動人

才培育

課程 

3-2-1 結合大專院校或全國性體育運動

團體開設運動人才培育課程 

大專院校 

全國性體育運

動團體 

各縣市政府 

3-2-2強化國民體適能指導員授證機制 教育部體育署 - 

3-3巡迴運

動指導

團隊 

3-3-1 中央成立菁英運動指導團，辦理

運動指導人力增能 
教育部體育署 各縣市政府 

3-3-2 地方組成縣市巡迴運動指導團

隊，結合通路進行運動指導及講

座 

各縣市政府 
大專院校 

各級體育會 

運動

城市

推展

專案 

4-1基層體

育風氣

推展 

4-1-1 縣市政府設定當地運動社團年度

發展策略及主計畫 各縣市政府 各級體育會 

4-1-2辦理社區聯誼賽 

4-2運動社

團結合

社區可

運動空

間 

4-2-1運動社團結合運動空間 

各縣市政府 各級體育會 

4-2-2常態性、基礎性運動指導課程 

4-2-3簡易運動聯賽 

4-2-4運動資訊站 

4-3運動熱

區 

4-3-1辦理常態性運動指導課程 

各縣市政府 各級體育會 
4-3-2辦理多元性運動體驗 

4-3-3辦理體育運動季 

4-3-4運動文化及藝文之結合 



 

92 
 

四、 預算 

本計畫為 6 年中程計畫，自 105 年起至 110 年止，所需經費新臺幣 24 億元將由教育部體

育署於各年度獲配預算支應；如依年度計畫申辦規定，應由地方政府自籌辦理經費部分，

將督促各地方政府依規定編列經費辦理。自 105 年起至 110 年止，共需經費新臺幣 24 億

元。本計畫各年度經費需求( 預算來源：單位預算及運動發展基金附屬單位預算)如下表

所示： 
專案項目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合計 

運動文化
扎根專案 85,000 90,000 95,000 95,000 95,000 95,000 555,000 
運動知識
擴增專案 105,000 100,000 95,000 90,000 85,000 80,000 555,000 
運動種子
傳遞專案 80,000 80,000 85,000 85,000 90,000 90,000 510,000 
運動城市
推展專案 130,000 130,000 130,000 130,000 130,000 130,000 780,000 
合計(單
位：千元) 400,000 400,000 405,000 400,000 400,000 395,000 2,400,000 

單位預算 123,553 123,553 123,553 123,553 123,553 123,553 741,318 
運動發展
基金 276,447 276,447 281,447 276,447 276,447 271,447 1,658,682 

備註：預算支應劃分原則以「運動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等規定辦理。  

陸、 預期績效 

一、 達成一縣(市)一大型特色活動或一國民體育日特色運動的推展目標。 

二、 全民運動推展人才進修培訓人次數達 2.5萬人次。 

三、 運動資訊平台、線上課程、實務手冊電子檔查閱人次達 10萬人次以上。 

四、 各縣市設立專業運動輔導團，巡迴推動地區全民運動。 

五、 各縣市體育活動與通路結合數達鄉鎮市區數 65%。 

六、 六年提升婦女、職工規律運動人口數達百分之 2%。 

七、 中央政府輔導地方全民運動推展機制制度化，提升地方政府政策推展自主性。 

柒、 計畫期程 

一、 本計畫自民國 105年 1月 1日起至 110年 12月 31日止。 

二、 有關本計畫專案內容及具體作法，將於各執行年度進行滾動式檢討，並逐年調整

計畫推動細節，以即時呼應我國全民運動推展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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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全民運動組【運動 i 臺灣計畫】通訊錄 
編號 職  稱 姓  名 電話 E-mail 

1 組長 呂忠仁 02-8771-1806 0036@mail.sa.gov.tw 

2 副組長 趙昌恕 02-8771-1836 0058@mail.sa.gov.tw 

3 專門委員 王浩祿 02-8771-1838 0084@mail.sa.gov.tw 

4 國民體能推廣科科長 杜世娟 02-8771-1841 smalldu@mail.sa.gov.tw 

5 科員 林靜秀 02-8771-1782 0172@mail.sa.gov.tw 

6 助理研究員 陳衣帆 02-8771-1848 z028@mail.sa.gov.tw 

7 駐署人員 謝佳儒 02-8771-1840 cctob00342@mail.sa.gov.tw 

8 駐署人員 張祖欣 02-8771-1736 chchang@mail.sa.gov.tw 

9 駐署人員 劉依婷 02-8771-1522 eatenliu@mail.sa.gov.tw 

10 駐署人員 林佩瑜 02-8771-1849 yu88@mail.sa.gov.tw 

11 特殊體育輔導科科長 張永光 02-8771-1842 0158@mail.sa.gov.tw 

12 專員 陳思瑋 02-8771-1781 0228@ mail.sa.gov.tw 

13 科員 廖素芳 02-8771-1939 0067@mail.sa.gov.tw 

14 駐署人員 陳俐臻 02-8771-1951 b430@mail.sa.gov.tw 

15 休閒體育發展科科長 王力恆 02-8771-1022 heng@mail.sa.gov.tw 

16 國訓支援人員 洪如萱 02-8771-1845 iris@mail.sa.gov.tw 

17 傳真 傳真機 02-2751-4523  

 

 


	壹、 前言
	貳、 願景、使命及目標
	一、 願景及使命
	二、 總目標及分項目標

	參、 全民運動推展概況
	一、 我國推動概況
	二、 國際推動概況

	肆、 問題分析
	一、 民眾規律運動習慣主、客觀動機有待強化
	二、 地方特色發展與資源整合尚顯不足
	三、 民眾參與政策決策管道缺乏
	四、 基層運動組織發展課題尚待解決
	五、 政策執行通路及資源有待整合
	六、 分層訪視輔導作業應再落實

	伍、 策略方案與預算
	一、 推動策略
	二、 配套方案
	三、 專案做法
	四、 預算

	陸、 預期績效
	柒、 計畫期程

